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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論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卸任時說過：「酒店打烊我就走」( 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 ) ，意即政治人物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而，我們應否建

立一個適度且合理的制度，禮遇這些曾經對國家卓有貢獻之政治人物，尤其是卸

任元首，使其在卸下重要職務之後，仍能享有某種程度的尊榮、人身安全及生活

保障，值得吾人探究。 

壹、 研究緣起	

筆者從事警職工作 20 餘年，其中約有一半以上的時間係從事於「特種勤務」

相關的安全維護工作，1曾經擔服過總統、副總統、卸任總統、卸任副總統、行政

院長、部會首長或其他依法可申請隨扈之首長警衛任務。 

元首維安的特種勤務、五院及部會首長警衛或特定人士安全警衛工作皆有法

律依據或行政命令授權；現任元首的維安工作及維安人員之法源依據為《特種勤

務條例》，2政府機關首長暨特定人士之維安法源依據為《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

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3卸任元首的禮遇及維安之法源依據為《卸任總統副

總統禮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檢視國內研究，關於元首維安或首長警衛尚有少數，而在卸任元首禮遇制度

或本條例這方面之研究則是付之闕如。國外對於卸任總統的研究也不多，「在國際

學術界，對於卸任總統的系統研究在近年剛剛開始，國際上關於美國卸任總統的

系統研究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在 近 10 年開始活躍起來，主要是歷史研究，但

專題研究較少」(仵勝奇，2016，P：8-9)。 

                                                        
1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三條：「特種勤務」指為維持本條例安全維護對象之安全為目的，由主管

機關協調、督導、管制特種勤務相關編組機關（構）、單位，對特勤安全維護對象之預謀或意外

之危害、滋擾等，所採取之安全維護作為；勤前整訓、實彈演習及勤後人員裝備之撤收等相關特

種勤務作為，亦屬之。 
2
 中華民國101 年 1 月 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29742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19條，自公布日施行；

106 年 1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058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7、14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1 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保字第 0930163808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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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這是筆者選擇「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作為研究題目的緣起。 

一、 研究背景	

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法制化，始於 1978 年 5 月 3 日經總統公布施行之《卸

任總統禮遇條例》，全文合計六條。條例內容第一條為立法目的；第二條為卸任總

統享有之禮遇項目；第三條為禮遇之停止；第四條為不得享有禮遇之情形；第五

條為授權行政院訂定實施辦法；4第六條為施行日期。 初卸任元首的禮遇對象也

僅限於卸任總統(尚未包含卸任副總統)，第五任總統嚴家淦於 1978 年 5 月 20 日任

期屆滿卸職，渠為我國首位適用《卸任總統禮遇條例》之元首，開啟我國卸任元

首禮遇制度之濫觴。 

原本只有規範禮遇卸任總統的《卸任總統禮遇條例》於 2001 年 6 月 13 日第 1

次修法時，將副總統納入本條例之禮遇對象，法律名稱修正為《卸任總統副總統

禮遇條例》。 

我國總統，原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任期為 6 年，連選得連任 1 次；1960 年

第 3 任總統選舉時，第 1 屆國民大會於第 3 次會議第 6 次大會通過修正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規定「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

條連任一次之限制」。隨著台灣民主化，國民大會於 1992 年修憲，依據《憲法》增

修條文第二條第五項：「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 4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以公民

直選方式選出，任期自第 9 任（1996 年）起，每 4 年或 8 年(連任)即會有卸任元首。

長此以往，日後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卸任總統及副總統「們」，適用《卸任總統副

總統禮遇條例》之禮遇。 

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第

三十六條：「總統統帥全國陸海空軍」5。第四十九條：「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

                                                        
4 1978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67）台內字第 430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九條，2001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

（90）台內字第 061382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十三條；並溯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6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院臺文字第 0950095297 號令發布廢止。 
5 總統之職權，詳見憲法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四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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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 

總統、副總統在任時掮負重責大任，為使渠等能孜孜矻矻、公正無私、正直

清廉為國家大政運籌帷幄、為人民謀求福祉，於渠等卸任後，由國家提供適當之

卸任禮遇，使其生活安定有保障、確保人身安全無虞，應合乎情理。除了能彰顯

其對國家之貢獻，予以崇敬之尊榮外，亦能使渠等無後顧之憂。 

目前本條例 新提案修正情況為立法委員劉世芳、吳秉叡、段宜康等人於 2017

年 5 月 25 日提出之本條例第二、三條條文修正案，擬將卸任總統和副總統的禮遇

金分別從每月 25 萬元、18 萬元，欲一併修正為 8 萬元，全案通過初審，保留朝野

協商。6 

二、 研究動機	

北宋初年，宋太宗鑒於歷史教訓，選擇《誡諭辭》中「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刻在石上為「戒石銘」，其目的應該就是為了能時時警

惕自己及在朝為官者，國家財政的所有收入皆來自於人民，故為官者應廉潔自律，

克已愛民，節省公帑。 

邇來，全球經濟景氣雖有復甦之景象，然國內經濟成長仍緩，人民收入呈停

滯狀況。我國 1989 年至 2014 年間，平均歲出占 GDP 比率 21.96%，平均歲入占 GDP

比率卻僅剩 19.28%，平均赤字達 2.68%，且幾乎年年赤字，財政惡化嚴重(曾巨威、

黃郁升，2017)；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摘要〉說明，

該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決算審定 1 兆 8957 億餘元，歲出決算審定 1 兆 9399 億

餘元，審定歲入歲出差短 442 億餘元，連同債務還本 730 億元，合計 1172 億餘元，

亦顯示政府歲出大於歲入甚多，政府財政困難、赤字擴大，足證我國財政陷入窘

境之實。7 

                                                        
6立法院公報，106年5 月25日，第9屆第3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106(65)，

網址：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6/65/LCIDC01_1066501_00001.pdf。 
7 審計部，2017 年 10 月 17 日，〈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摘要〉，線上檢索日：

2018 年 3 月 15 日，網址：https://www.audit.gov.tw/p/405-1000-3874,c280.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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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攸關「軍公教年金改革」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並已於 2018

年 7 月 1 日實施，此年金改革目的不外乎也是為了樽節政府支出。8 

現任總統蔡英文曾於 2016 年 10 月 3 日府院黨高層首長「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會後，由總統府發言人對外宣稱：「有關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金部分，雖然有一

定年限，並非退休金性質，但如果社會覺得有必要，我跟陳副總統藉此宣示，未

來卸任禮遇金，將不會超過年金改革後的所得天花板」。9而身兼總統府年金改革委

員會召集人的現任副總統陳建仁，渠或為做年金改革表率，也曾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上節目時引述總統蔡英文說法稱：「卸任後的正、副元首禮遇條例比照一般的公

務員退休金就好」。10可見與卸任元首禮遇之相關議題，現任總統、副總統也意識

到政府財政困難，有改革之必要。 

然而如前所述，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享有之禮遇除了每個月的禮遇金外，

依據本條例第二條、第三條之規定，卸任總統、副總統尚享有受邀請參加國家大

典、提供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費用、供應保健醫療、供應

安全護衛等其他禮遇事項，既然要改革，應全面檢視卸任元首禮遇制度尚有哪些

需要改善或補強。 

預算資源豐富時，人們不在乎財政管理體系的浪費無效率，政府可以花大錢

滿足民眾各式各樣的需求。但財政困窘時，不論是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劃分，或是

年金制度的改革，政府都必須兼顧民眾的需求和世代正義，以更多的經濟理性來

配置有限的財政資源，才能繳出一張漂亮的治理成績單（蘇彩足，2013：57）。 

                                                        
8 年金改革內容：「退休公務員與教職人員 18%優存利率 2 年半內歸零、調降所得替代率。在 18%

優存利率方面，支領月退休金的公教人員，從今天起到 2020 年底為止，優存年息從 18%降為 9%，

2021 年開始年息為零。領取一次退休金的公教人員，18%優存分 6 年逐年調降，2018 年 7 月起降

為 12%，2021 年為 10%，2023 年為 8%，2025 年起 6%。所得替代率方面，年資滿 15 年，所得替

代率為 45%，分 10 年降到 30%；年資滿 35 年，所得替代率為 75%，分 10 年降到 60%。退休公教

年金 低保障金額（樓地板）新台幣 3 萬 3140 元；退休金計算基準從現行退休前 1 個月，逐年

調整為 後在職 15 年平均薪額」。 
9 東森新聞雲，2016 年 10 月 3 日，〈蔡英文宣示：總統卸任禮遇金不會超過年改後天花板！〉，線

上檢索日期：2018 年 6 月 9 日，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003/786447.htm。  
10自由時報，2017 年 5 月 25 日，〈立院初審通過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金剩 8 萬元〉，線上檢索日期：

2018 年 6 月 9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7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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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公民意識甦醒抬頭，除了代議政治(國會)的監督審核外，國人也都以較

過往更為嚴謹審慎的態度及手段，來檢視政府的各項財政支出。「臺灣在威權解構

之後，一般民眾、利益團體與非政府組織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懷及熱情均有顯著的

提升，對於政府施政的監督和公共課責亦轉趨積極」（蘇彩足，2013：54）。政府的

每一筆財政收入皆來自於人民辛苦付出所繳納之稅賦，國人必定會期盼政府所編

列的任何一項財政預算支出，能儘量符合實際需求暨人民觀感，以期將公帑支出

在必要的預算上，達成效益 大化，節省國庫不必要之浪費，畢竟，「開源節流」

是財政永續的不二法門。 

本條例從 1978 年 5 月 3 日公布施行迄今已逾 40 年，雖已歷經 4 次修法，但國

內對卸任元首禮遇制度及該條例的研究甚少，僅有少數幾篇文獻資料可供參考。11 

為期能更深入了解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暨《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立

法建制之時空背景、條例 4 次修法過程脈絡、禮遇制度過去和現存之爭議、現行

實施狀況和需改善之處，目前條例所規範之禮遇等事項，是否適切合理，符合實

際需求及人民期待，這些相關研究問題都值得吾人一併檢視探討。綜上，為筆者

研究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之動機。 

貳、 研究範圍與問題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有關我國元首卸任禮遇之研究問題聚焦於本條例之制定緣由、過程、

演變、禮遇制度、歷來及現存爭議，以及目前施行狀況。 

本研究所稱之「元首」係指我國總統、副總統，12至於我國「行政院院長」雖

                                                        
11國內目前與「卸任元首禮遇制度」研究有相關之文章，僅有學者曾明發，曾針對卸任國家元首禮

遇「法制問題」發表過幾篇文章。 
12 1912 至 1913 年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為臨時大總統，1913 至 1924 年為中華民國大總統，1924 至 1926

年為臨時執政，1927 至 1928 年為陸海軍大元帥；1928 至 1948 年國民政府時期為國民政府主席；

1947 年 12 月 25 日行憲後，廢除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以總統取代，同時設副總統為備位元首，1948

年 5 月 20 日，蔣中正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首任總統。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中華民國元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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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政機關 高首長，渠等卸任雖也有相關事務性質上的禮遇，但因其係依行政

規定而無法源依據，13不予列入研究範圍。 

二、 研究問題	

本研究希冀能完整呈現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歷來遞嬗、探究制度本身或本

條例尚存那些爭議或需修正之處，藉由了解問題之所在，尋求其解決途徑，據此

提出若干建言、結論或未來修法之方向，供政府相關機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後

續研究者參酌。期使禮遇制度及本條例之施行，除了符合立法禮遇卸任元首之目

的及實際需求之外，也能兼顧社會觀感及國人期待， 重要的是希望能使禮遇制

度及本條例更臻完善。 

基於以上目的，本研究問題有三： 

1、 有關本條例立法建制緣由、時空背景為何？其歷經 4 次修法的歷史發展脈絡

為何？ 

2、 有關本條例實存之爭議焦點為何？本條例中有關禮遇金、辦公事務費、安全

維護、禮遇停止等之訂定目的及內涵為何？ 

3、 有關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制度「實際執行層面」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為何？ 

 

為更明確說明本研究問題，茲就各研究問題意識說明如下： 

1、 「有關本條例立法建制緣由、時空背景為何？其歷經4次修法的歷史發展脈絡

為何？」之問題意識： 

歷史的發展有其本身連貫的邏輯，其過去、現在與未來間必有因果關係網絡

關聯。本研究擬從卸任元首禮遇制度的緣起、發展及其演變，探究本條例及制度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可能之變革，期藉由有系統且廣泛地蒐集與其有相關之資料，

                                                                                                                                                                   
AE%B6%E5%85%83%E9%A6%96%E5%88%97%E8%A1%A8。 

13關於行政院長的禮遇，我國早期卸任行政院長禮遇項目包括車輛、駕駛、水電費和電話費，接受

禮遇的卸任閣揆有李煥、郝柏村、蕭萬長，但該禮遇並無相關規定，只是依照「卸任閣揆禮遇辦

法」，該辦法於 2006 年 10 月底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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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立法建制之時空背景、立法緣由、歷經 4 次修法的過程脈絡(如表 1-1)、歷次

修法的朝野討論、各個提案版本、立法(修法)過程中主要爭執是什麼、爭議如何獲

得解決、當時的社會輿論…等問題，期將制度的歷史發展作整體的回顧並加以歸

納整理解析，藉此釐清相關問題的爭議所在及其相互之間的因果關係，以供後續

對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有興趣之研究者能完整且清楚的了解該制度的發展脈絡。 

由表1-1《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制定緣由暨法制變革期程表，可迅速了

解本條例制定及修正的整個時序脈絡。 

表 1-1：《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制定緣由暨法制變革期程表 

《卸任總統禮遇條例》提案緣由： 

    為禮遇即將卸任之第五任繼任總統嚴家淦，1978 年 1 月 10 日立委張子揚

等 173 員提《卸任總統優遇條例》草案；1978 年 1 月 23 日行政院提《卸任總

統禮遇條例》草案，兩案經立法院院會討論後併案審議，1978 年 3 月 27 日、4

月 4 日立法院法制委員會舉行兩次審查會議完成審查。 

《卸任總統禮遇條例》 

制定：1978 年 04 月 25 日/公布：1978 年 05 月 03 日/施行：1978 年 05 月 03 日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 1 次修正 

修正：2001 年 05 月 29 日/公布：2001 年 06 月 13 日/施行：2001 年 01 月 01 日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 2 次修正 

修正：2006 年 06 月 30 日/公布：2006 年 07 月 19 日/施行：2007 年 01 月 01 日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 3 次修正 

修正：2007 年 06 月 15 日/公布：2007 年 07 月 11 日/施行：2007 年 07 月 11 日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 4 次修正 

修正：2010 年 08 月 19 日/公布：2010 年 09 月 01 日/施行：2010 年 09 月 01 日 

(參照全國法規資料庫，作者自製) 

 

2、 「有關本條例實存之爭議焦點為何？本條例中有關禮遇金、辦公事務費、安

全維護、禮遇停止等之訂定目的及內涵為何？」之問題意識： 

《遠見雜誌》2016 年 10 月號：「李登輝 2000 年卸任至 2016 年底，共計 16 年

7 個月，不含政府提供給他的房屋設備及每年 8 至 12 名維安人員的支出，光他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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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領取 2 億 5237 萬 7600 元禮遇，平均每年約 1522 萬元。根據總統府公布的 2007

至 2016 年決算書，過去 10 年包括全部卸任總統、副總統，國庫共支出 2 億 3321

萬餘元，因李元簇、連戰改領自己任公職的月退俸，少了兩位的禮遇金，導致李

登輝個人就占 9371 萬 2000 元，占比 40.2％，這還未包含大量維安人員費用」。14 

國家元首卸任，保障其人身安全及生活安定無虞，應屬合乎情理。然而，伴

隨著時間的過往，卸任總統、副總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可能會逐漸遞減，且沒有

任何一項制度可達到完美無瑕、毫無爭議，尤其是現今我們正處於自由民主開放、

網路社群及媒體多元的世代，任何政治議題非常容易發酵或為社會大眾所關注，

因此政府的任何制度及施政措施應時時刻刻考量人民觀感並符合社會期待。畢

竟，「政府在治理過程中，不僅要面對許多長期累積的問題，還不斷受到新增問題

的挑戰；或是原本隱藏不顯的長期體制缺失，可能因為偶發事件而爆發，一夕之

間，成為壓垮駱駝的 後一根稻草，成為政府燙手而又不能不處理的治理危機（蘇

彩足，2013：54）」。 

故本研究問題擬針對本條例現存之可能爭議焦點，來檢視評估其所規範的禮

遇項目及其內容是否仍有欠週妥或不完備之處；並參考國外卸任元首禮遇之相關

制度，考量我國國情，尋求建立禮遇制度之合理範疇，以及可長可久的永續性，

俾使制度能夠更趨完善。 

經梳理歷來各方之相關爭議，發現針對禮遇制度及內容，現仍實存之主要爭

議焦點係在於「禮遇金」、「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

「安全維護」、「禮遇停止」等部分，俟後於本大綱第四節再予以詳述說明。 

 

3、「有關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制度「實際執行層面」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為何?」   

   問題意識： 

前面所列兩項研究問題係為法律條例規範的應然面探討，而為使制度能符合實

                                                        
14參照遠見雜誌，2016 年 10 月號，〈卸任正副元首，享有優渥禮遇近 17 年領 2.5 億禮遇金 李登輝

也該「被改革」？〉，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2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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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需求，應配合檢視實然面之施行狀況，方能發現其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提出制

度未來修正之方向，方能使該制度更趨完善。 

本研究問題欲針對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制度實施之現況探究「實際執行

層面」所面臨之問題與困境，擬藉由訪談與卸任元首禮遇制度相關之實際執行人

員（辦公室事務人員、負責安全維護人員），藉此瞭解、蒐集、記錄渠等對卸任總

統、副總統禮遇制度實施現況之看法與意見、執行上所面臨之問題或遭遇之困境、

或對禮遇制度之建言，並將上述訪談內容予以綜整、研究分析，進而評估總統、

副總統禮遇制度現存之利弊得失，並據此提出相關修正建議，以供相關政府機關

或後續研究者參酌。 

 
 

第二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或稱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內容分析是一種蒐集與分

析文件內容的技術。Robert P. Weber 在著作（Basic Content Analysis）引言中指出：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研究方法論，即對文件內容作出有效推論的一組程序。這些推

論的消息是關於消息的接受者和傳送者或消息本身；而推論的方法則隨著研究者

本身對理論或實質研究偏好而有所不同（Lawrence, 2009）。 

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

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

求豐富及廣博，再將四處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

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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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 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

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 、描述、分類及詮釋（朱柔若譯，2000）。 

依據上述原則，本研究問題一係欲探究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 相關之本條

例立法建制緣由、時空背景，以及其歷經 4 次修法的歷史發展脈絡。故首先擬聚

焦於本條例，盡量廣泛蒐集、整理與該條例制定有相關之政府公報、立法院公報、

立法理由書、修法提案、會議討論及發言記錄及當時的媒體報導等相關資料，進

而閱覽與整理；再將當時立法者的意見，尤其是不同黨派間的不同意見情形，將

其分類歸納，期真實還原本條例的歷史發展脈絡。 

本研究問題二係欲探究本條例實存之爭議焦點，尤其著重在禮遇金、辦公事

務費、安全維護、禮遇停止等議題，故擬蒐集、梳理與「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有

相關之預算資料、媒體新聞報導、與卸任元首相關之書籍、學術期刊、社群網站、

網路輿情、各政黨智庫評論之文章，希冀能較有系統且客觀清晰釐清卸任元首禮

遇制度存在的爭議，及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也擬藉由蒐集、整理和我國國情、政治體制或經

濟規模較相近之其他國家，探究外國所制定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目前筆者暫擬

美、法、韓三國，若後續相關文獻探討有觸及其他國家再增加，再將其與我國卸

任元首禮遇制度所規範之內容較有爭議部分，進行制度差異分析。 

二、深度訪談法	

為深入了解卸任元首禮遇相關問題，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又稱為

「質化訪談」（in-depth interview），採用較少但具代表性的樣本，在訪問者和受訪

者之間針對研究主題進行互動，而不是一組特定的問題、必須使用一定的字眼和

順序來詢問的方式。質化訪談在本質上由訪問者建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由受訪

者所回答的若干特殊主題加以追問（李美華等譯，1998）。 

本文訪談主要採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個別訪談法，半結構式訪談設計有

明確的訪談問題和腳本，但可根據實際情形加以追問，或探索訪談中隨之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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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李藹慈，2013：64）。 

本研究問題三係欲了解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制度「實際執行層面」所面臨

之問題，進而尋求可能解決之方法途徑。故作者預計於擬定訪談大綱後，面訪目

前或曾經實際從事於與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施行有相關之人員，例如卸任總統、副

總統辦公室(基金會)機要、秘書、隨侍在側負責保護卸任元首之安全維護人員及其

他相關執行人員，逐一進行單獨訪談，其優點是訪談員和受訪者直接接觸，可以

得到真實可靠的材料。這種訪談有利於受訪者詳細、真實地表達其看法，訪談員

與受訪者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受訪者更易受到重視，安全感更強，訪談內容更易

深入。 

初步規劃，每個卸任總統、副總統辦公室編組至少訪談 2 名；另外，也預計

訪談主要工作任務為負責卸任總統、副總統安全維護的「警政署保六總隊第一警

官大隊」數名，該單位為負責卸任元首的蒞臨場所警衛工作，藉此了解是否不同

任務編組人員，即便同樣是執行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工作，但其對卸任元首的安

全維護強度之認知，是否存在不同之差異。盼藉此蒐集第一線執行人員對卸任元

首禮遇制度相關問題之意見、看法或有何具體改善、修正之建議，再將訪談內容

予以整理、歸納、分析、做出結論。 

由於深度訪談研究原則上會要求與受訪者當面訪談，而這些訪談內容，或許

會使受訪者感覺到缺乏隱密性而產生顧慮，尤其對一些敏感的問題，往往會使受

訪者迴避或影響其真實回答之可能性，畢竟受訪者可能會擔心其從事之工作有機

敏性，若將訪談內文曝光，恐有影響其工作及專業之虞。故為在不違背研究倫理

與影響訪談內容的信度、效度，本研究訪談擬以匿名（編代碼）方式處理，並視

視受訪者意願予以錄音(原則上會盡量與受訪者溝通，請其同意錄音)，作為資料分

析過程之依據。 

訪談主要在讓受訪者充分表達其對禮遇制度施行之實務看法或請其分享其經

驗，原則上會按訪談大綱順序訪問，所列之訪談大綱，每一題在訪談之中均會問

到，也可能在訪談時視情況追問其他與本研究相關之問題，並於訪談之後擇要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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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訪談表，以利研究分析。 

為便利進行分析，本文擬將訪談資料以英文字母進行初步編號，如表(2-1)。 

表(2-1)我國卸任元首相關工作受訪者一覽表(18 名) 

編號 姓名 卸任元首任務編組 工作角色 訪談方式 

A1 ○○○ 前總統李登輝 辦公室秘書、幕僚 面訪 

A2 ○○○ 前總統李登輝 隨扈 面訪 

B1 ○○○ 前副總統李元簇 隨扈 面訪 

B2 ○○○ 前副總統李元簇 隨扈 面訪 

C1 ○○○ 前副總統連戰 辦公室秘書、幕僚 面訪 

C2 ○○○ 前副總統連戰 隨扈 面訪 

D1 ○○○ 前總統陳水扁 隨扈 面訪 

D2 ○○○ 前總統陳水扁 隨扈 面訪 

E1 ○○○ 前副總統呂秀蓮 辦公室秘書、幕僚 面訪 

E2 ○○○ 前副總統呂秀蓮 隨扈 面訪 

F1 ○○○ 前總統馬英九 辦公室秘書、幕僚 面訪 

F2 ○○○ 前總統馬英九 隨扈 面訪 

G1 ○○○ 前副總統蕭萬長 辦公室秘書、幕僚 面訪 

G2 ○○○ 前副總統蕭萬長 隨扈 面訪 

H1 ○○○ 吳前副總統敦義 辦公室秘書、幕僚 面訪 

H2 ○○○ 前副總統吳敦義 隨扈 面訪 

I1 ○○○ 第一警官大隊 隨扈 面訪 

I2 ○○○ 第一警官大隊 隨扈 面訪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訪談大綱依受訪者擔任工作角色之不同，分為三種版本，分別說明如下： 

（一）辦公室人員版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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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您在卸任元首辦公室服務多久？平日從事何工作或業務？ 

2. 請問您是否清楚《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對卸任元首所禮遇之內容有

哪些？ 

3. 請問您所服務的卸任元首，渠平日所從事之工作或行程大概是那些？卸任

至今出訪國外幾次？(如果方便透露的話) 

4. 請問您對《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中所規範之下列禮遇，覺得是否合

適？若不合適，請問您的意見？ 

(1)卸任元首的禮遇金？ 

(2)卸任元首的辦公事務費？ 

(3)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有無遭受危害之虞？是否曾遭受危害？ 

(4)卸任元首的禮遇期限？ 

(5)卸任元首禮遇停止條件？ 

5. 請問您是否曾聽聞您所服務的卸任元首對「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或《卸任

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中所規範之禮遇，表達過何意見或認為需修法或改

善之處？ 

6. 您個人對於「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或《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中所規

範之禮遇，有何意見或認為需修法或改善之處？ 

7. 請問您平日工作或業務上所面臨之難題？或是否還有其他補充意見？ 

 

（二）貼身隨扈維安人員版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在卸任元首警衛編組從事維安工作多久？ 

2. 請問您是否清楚《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對卸任元首所禮遇之內容有

哪些？ 

3. 請問您所服務的卸任元首，渠平日所從事之工作或行程大概是那些？維安

人員是否都有隨侍在側，保護其安全？ 

4.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二、三條規定，對於卸任總統、副總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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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由國家安全局供應安全護衛，卸任總統 8 人至 12 人、卸任副總

統 4 人至 8 人，必要時皆得加派之。請您就下列安全維護之相關問題回答：  

(1) 您認為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是否需由政府派遣？目前法定卸任元首

維安人員編制是否足夠？您認為需多少人？ 

(2) 卸任元首人身安全有無遭受危害之虞？ 

(3) 您所保護的卸任元首(包含其家屬或辦公室或住所)是否曾遭受危害？ 

(4) 您是否曾經聽聞有卸任元首遭受危害？或國內外過去有卸任元首遭

受危害的實際案例？ 

(5) 有無可能自行雇用民間保全即可達到維安之目的？ 

5. 請問您是否曾聽聞您所服務的卸任元首對「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或《卸任

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中所規範之禮遇，表達過何意見或認為需修法或改

善之處？ 

6. 您個人對於「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或《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中所規

範之禮遇(尤其是維安部分或停止禮遇)，有何意見或認為需修法或改善之

處？ 

7. 請問您平日執勤時所面臨之難題？或是否還有其他補充意見？ 
 

（三）蒞臨場所維安人員(第一警官大隊)版訪談大綱 

1. 請問您在第一警官大隊從事卸任元首維安工作多久？任務性質？ 

2. 請問您是否清楚《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對卸任元首所禮遇之內容有

哪些？ 

3. 請問您曾經出勤過的卸任元首蒞臨場所行程性質大概是那些？ 

4.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第二、三條規定，對於卸任總統、副總統的

安全維護，由國家安全局供應安全護衛，卸任總統 8 人至 12 人、卸任副總

統 4 人至 8 人，必要時皆得加派之。請您就下列安全維護之相關問題回答：   

(1) 您認為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是否需由政府派遣？ 

(2) 目前法定卸任元首維安人員編制是否足夠？您認為需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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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覺得卸任元首人身安全有無遭受安全危害之虞？ 

(4) 您所保護的卸任元首(包含其家屬或辦公室或住所)是否曾遭受危害？

或您曾經聽聞有遭受危害？或過去國內外有卸任元首遭受危害的實

際案例？ 

(5) 您覺得卸任元首的蒞臨場所勤務是否有必要？ 

(6) 您覺得卸任元首的蒞臨場所勤務是否過多或過於繁重？ 

(7) 有無可能自行雇用民間保全即可達到維安之目的？ 

5. 請問您個人對於「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或《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中

所規範之禮遇(尤其是維安部分或停止禮遇)，有何意見或認為需修法或改

善之處？ 

6. 請問您平日執勤時所面臨之難題？或是否還有其他補充意見？ 

 

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研究流程擬定，首先就研究主題確定後，針對「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

度」、《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或卸任元首卸任後所扮演的角色及經常從事的

活動，進行相關文獻、資料蒐集，再透過對文獻資料的梳理，歸納本研究目前國

內外研究現況、卸任元首需要那些禮遇、卸任元首禮遇制度及本條例四次修法過

程的整個歷史脈絡、禮遇制度法制面所規範的禮遇有哪些、法制本身及制度施行

現況實存的問題及爭議，藉此設定研究問題。其次藉由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等研

究方法，擬定相關問題，對實際與禮遇制度有相關之執行人員進行深度訪談。

後再根據文獻分析及訪談結果，提出研究發現與結論，並提出相關政策或後續研

究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2-1： 

 



 

16 
 

 
圖 2-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作 

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訪談結果分析

進行訪談

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

研究範圍與研究問題想定

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卸任元首禮遇制度、本條例、卸任元首角色及經常從事活動

研究緣起、背景與動機

研究題目的擬定：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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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	

壹、 卸任元首角色與經常從事之活動	

研究卸任元首禮遇制度之前，藉由探討國內外卸任元首所扮演的角色、其所

經常從事的活動及其產生的影響或貢獻為何，或許較能了解卸任元首們可能需要

哪些必要的禮遇，再以此對照現行的卸任元首禮遇制度，藉此尋求符合實際需求

且適切的卸任元首禮遇制度。 

若要參照國外卸任元首，國外較受矚目的卸任元首相關研究，就是美國的卸

任元首，所以以下僅就美國近代以及我國的卸任元首為焦點，探討渠等於卸下元

首職務後，所扮演的角色和經常從事哪些活動。 

一、美國(近代)卸任元首	

美國卸任總統以私人身分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事例十分常見，他們或參與

政治活動，甚至在政府中任職，繼續影響公共政策；或投身社會公益，關注教育，

從事慈善事業；或參與國際事務，做特使，開展人道主義援助，監督轉型民主國

家的選舉活動，搭建民間交流的平台；有些著書立傳，巡迴演講，評論時事。「從

時代發展的角度來看，美國卸任元首對國內的關注不斷淡化，對社會民生和國際

事務的關注在不斷上升」(仵勝奇，2016，P：1)。美國的卸任總統也常為現任總統

提供政策建議 ( Morgan, 2012；Bush, 2014 )。 

美國第 37 任總統尼克森 ( Richard Milhous Nixon )，離開白宮之後曾經五次訪

中國大陸，為中美關係健康發展努力，影響了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柯林

頓政府對華政策。尼克森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世界上 難的工作，是做卸任美國

總統。」他因「水門事件」( Watergate scandal )被迫辭去總統職務，之後他為改變

自己在美國民眾中的形象，挽回自己的聲譽，有生之年一直在寫書和回憶錄(何慧，

2005：19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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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任總統卡特 ( Jimmy Carter )，卸任後設立「卡特中心」( The Carter Center )，

發起治療計畫，治癒了非洲、拉美等地區 930 萬河盲症 ( River Blindness ) 患者，

15穿梭於國際舞台擔任和平使者，為中東、海地、蘇丹等地調停，在墨西哥、祕魯、

尼加拉瓜、委內瑞拉等國監督選舉，訪問朝鮮、古巴，深入中國農村考察選舉、

以及著書立傳等 (褚大軍，2008；Carter, 2007)。 

第 41 任總統老布希 ( George H. W. Bush )，卸任後訪華達 14 次之多，與中國

保持密切關係，維持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陳永祥，2002 )。 

第 42 任總統柯林頓 ( Bill Clinton )，2004 年出版回憶錄《我的生活》賺了 1500

萬美元，卸任後的 12 年間發表 542 場演講，賺取了 1.049 億美元的巨額報酬，設

立基金會，為愛滋病防治奔波，積極從事公共服務和國際人道主義活動，參加民

主黨內的活動，為其妻希拉蕊( Hillary D. R. Clinton )助選 ( 庄禮偉，2004；Felsenthal, 

2009；Kaufman, 2012 )。 

第 43 任總統小布希 ( George W. Bush )，卸任美國總統後淡出政治，出版了幾

本書，其中一本回憶錄《抉擇時刻》紀錄了渠執政 8 年，如何面對棘手問題做出

艱難抉擇 (仵勝奇，2016 )。 

第 44 任總統歐巴馬 ( Barack Obama ) 卸任後常四處演講或出訪海外， 多的

公開行程就是募款，他從書本銷售和演講費中累積了許多財富， 近全球知名的

出版集團企鵝蘭登書屋又以 6000 萬美元的價格獲得歐巴馬夫婦二人兩本新書的全

球出版權，努力為名下的基金會、總統圖書館、總統中心募集資金。16 

二、我國卸任元首	

我國卸任元首以私人身分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事例也很常見，他們和美國

卸任元首相似，卸任後或成立基金會、參與政治活動、繼續影響公共政策、投身

                                                        
15河盲症是一種因感染蟠尾絲蟲引起的疾病，病狀包括嚴重搔癢、皮下腫塊，以及失明，是全球僅

次於沙眼、可造成失明之第二大感染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16 台灣英文新聞，2018 年 1 月 7 日，〈退下白宮生活  歐巴馬的「第二幕」正精彩展開〉，檢索日：

2018 年 3 月 17 日，網址：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35961。 



 

19 
 

社會公益，關注教育，從事慈善事業；或參與國際事務，做政府的特使代表，或

著書立傳，巡迴演講，評論時事、投入選舉活動。以下針對有適用我國卸任禮遇

的卸任元首來初步探究：17 

(一)、前總統嚴家淦 

第 5 任總統嚴家淦，1978 年 5 月 20 日卸任後，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對他仍一如

既往，委予重任，如主持黨內若幹重要會議，並就重大決策徵詢渠意見。1978 年 7

月，嚴前總統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同年 10 月，國民黨中

常會決定以嚴家淦為召集人，成立由 7 名常委組成的「提名審核小組」，負責對參

加增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黨籍候選人審核、提名。1979 年，嚴家淦被推為「故

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86 年 3 月擔任「12 人革新小組」召集人，對

政治革新要務進行研議。同年因患腦溢血住院，從政壇隱退。1993 年 12 月 24 日

晚 10 時，嚴前總統因心臟衰竭，病情轉危，經急救無效而病逝于台北榮總醫院，

終年 88 歲。18 

(二)、前總統李登輝 

第 8、9 任總統李登輝，2000 年 5 月 20 日卸任後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例如

2001 年 8 月 12 日台聯黨成立之後，李前總統雖然並非該黨黨員，但常為該黨站台，

也因此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被稱為台聯黨精神領袖。19渠於 2001 年 12 月成立

「財團法人群策會」( 2012 年 9 月 13 日，改名為「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設

立「李登輝學校」之社教政經講座；20也積極著書立傳，2014 年以日文出版名為《餘

生：我的生命之旅與臺灣民主之路》的自傳性書籍，持續關注台灣國族認同等問

                                                        
17適用我國卸任禮遇的卸任元首，詳細說明於本節第肆小節，亦可參閱表 3-3。 
18資料來源參考「華人百科」，〈嚴家淦〉，檢索日：2018 年 9 月 22 日，網址：

https://www.itsfun.com.tw/%E5%9A%B4%E5%AE%B6%E6%B7%A6/wiki-7927315-9838194。 
19資料來源參考「維基百科」：台聯黨創黨時主要以原中國國民黨內本土派的黨員及民進黨內獨立

派的黨員組成，於偏向臺灣本土化與臺灣獨立的政治訴求，普遍被歸屬為泛綠陣營。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98%E7%B5%90%E8%81%AF%E7%9B
%9F。 

20結合產官學界，編撰教材、企畫活動，以啟發社會風潮，建構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教育與經

濟發展之本土化工程，永續國家發展，邁向國際為宗旨。檢索日：2018 年 9 月 22 日，網址：

https://presidentlee.tw/%E6%9D%8E%E7%99%BB%E8%BC%9D%E5%AD%B8%E6%A0%A1%E5%89%

B5%E6%A0%A1%E5%AE%97%E6%9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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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綜觀其著作，大致上是敘述其早年的人格形成與精神信仰，回顧渠為學者與

從政後生涯等人生回顧談，或是以一個卸任元首的立場，對後繼的陳前總統、馬

前總統做執政上的觀察評論，或對於台灣的局勢分析和建言，前總統李登輝可說

是卸任元首裡出版著作 多的人。21 

擁有農經博士學位的他，也特別致力於養牛事業，培育「台灣和牛」有成，

解密台灣「源興牛」基因，其論文於今(2018)年 2 月登上日本畜產學界 權威的學

術期刊《日本畜產學會報》。22 

李前總統在卸任總統的這幾年，赴日本演講與治療身體多次。在每次出國時，

總是有許多親統派團體會在機場，與親獨派團體上演擦槍走火的畫面。23 

(三)、前副總統李元簇 

第 8 任副總統李元簇，1996 年 5 月 20 日退休後隱居苗栗頭份鄉間，徹底從政

壇裸退。雖然包括馬前總統或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政壇人士常來探視，但他不公

然指三道四，不論執政者是藍或綠。2015 年 8 月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為選總統，前

往李前總統宅訪問請益，是前副總統李元簇生前 後一次公開露面， 2017 年 3 月

8 日逝世。24 

(四)、前副總統連戰 

第 9 任副總統連戰，於前總統馬英九任內三度代表出席「APEC 領袖會議」(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也經常在兩岸間穿梭，25利用與對岸友

好關係，多次走訪大陸，盼能搭建兩岸對話橋梁，連戰多次會晤中共前後任領導

                                                        
21李登輝著作：《「武士道」解題》（前衛，2004）、《見證台灣：蔣經國與我》（允晨文化，2004）、《

高領導者的條件》（允晨文化，2009）、《二十一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遠流，2013)、《為主作見

證：李登輝的信仰告白》(遠流，2013)、《新．台灣的主張》（遠足文化，2015）、《餘生：我的生

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大都會文化，2016)。 
22
自由電子報，2018 年 3 月 9 日，「培育台灣和牛成功 李登輝論文登上日本權威期刊」，檢索日：2018

年 3 月 18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360200。 
23BBC 中文網，2016 年 6 月 12 日，〈觀察：卸任後仍備受關注的台灣前總統們〉，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2 日，網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6/160612_taiwan_former_presidents。 
24中國時報，2017 年 03 月 09 日，〈前副總統李元簇辭世》政壇典範 退休金減半拒翻案〉，檢索日：

2018 年 9 月 12 日，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309000413-260118。 
25TVBS 新聞網，2010 年 11 月 16 日，〈禮遇期滿 連戰國安隨扈明年撤除〉，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2

日，網址：https://news.tvbs.com.tw/entry/1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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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胡錦濤、習近平，還四度與習近平會面，連戰曾感慨的說，就連南北韓都能坐

下來談，兩岸更應該要和平發展。26 

(五)、前總統陳水扁 

第 10、11 任總統陳水扁，卸任後不久旋即因在任時之貪瀆弊案纏身，遭受多

項司法案件起訴，並於 2008 年 8 月 15 日因涉及將選舉款項匯至國外及洗錢等罪，

自行聲明退出民進黨。272008 年 11 月 12 日，前總統陳水扁因「國務機要費案」遭

特偵組收押，甫卸任就淪為階下囚，爾後陸續爆出 11 起涉貪弊案，創下我國卸任

元首卸任後因司法案件遭收押之首例。28渠在獄中也積極寫作，抒發獄中己見，並

集結成冊，出版成著作《1.86 坪的總統府》(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2010 出版)。 

本條例 2010 年 9 月 1 日第 4 次修正時規定，犯貪污罪經一審判決有罪者，即

停止其各項禮遇費用，僅供應安全護衛 2 至 3 人，所以渠因「龍潭購地案」貪瀆，

經一審判決有罪，即先被停止本條例第二條所給予之卸任總統之禮遇，僅剩供應

安全護衛 2 至 3 人。2010 年 11 月 11 日再因該貪瀆案，遭 高法院三審判決有期

徒刑 11 年定讞，再停止其僅存的 2 至 3 名安全維護禮遇。至此，陳前總統被完全

停止所有卸任元首禮遇。29 

2013 年 4 月 19 日，法務部將陳前總統移送到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繼續監禁

並治療；2015 年 1 月 5 日經矯正署開會審核後，陳水扁獲准保外就醫，之後一再

申請展延至今。台中監獄 2015 年明令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期間不得從事選舉、站台、

跑攤與接受採訪等與治療無關的活動，但隔年起陳水扁即不斷挑戰法律底線，即

                                                        
26聯合晚報，2018 年 8 月 6 日，〈誰說卸任就是失業？馬扁李怎麼這麼忙〉，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2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0958/3293564?from=udn-relatednews_ch2。  
272013 年 5 月，民進黨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陳唐山在會中提案，認為陳水扁遭受司法迫害，希望

民進黨主動恢復陳水扁黨籍，得到 200 位全國黨代表連署支持黨代表連署支持。因陳水扁為主動

退出民進黨，五年不得重新申請入黨的期限已到，5 月 29 日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

代替黨主席蘇貞昌，為人在獄中的陳水扁，提出再入黨申請，交由民進黨入黨複審小組審查。8

月 14 日，由組長管碧玲宣布，依多數決原則，同意陳水扁再度加入民進黨。 
28風傳媒，2016 年 6 月 5 日，〈從總統淪階下囚 扁案纏訟 10 年 4 案定罪仍不見終點〉，檢索日：2018

年 8 月 18 日，網址：https://tw.news.yahoo.com/124000489.html。 
29自由電子報，2010 年 11 月 12 日，〈扁禮遇取消 即起撤回特勤〉，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6 日，網

址：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44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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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之後法務部再設「四不」規範，渠依然熱衷參與政治。30媒體報導：「自蔡政府

2016 年 5 月上任以來，陳水扁從募款餐會、撰寫臉書評論時事、31為子站台、接受

媒體專訪、擔任選舉顧問、參加政治座談等一件接一件，不斷試探法務部底線。32  

(六)、前副總統呂秀蓮 

第 10、11 任副總統呂秀蓮，卸任後積極參與國內政治事務，2008 卸任前，一

度還宣布參加民進黨內總統選舉，不過呂秀蓮 後因黨員投票階段落後謝長廷，

宣布退出初選。2 年後前副總統呂秀蓮又捲土重來，二度參與黨內總統初選， 後

迫於黨內壓力，再度宣布退選。 

渠平日經常發表與政治相關之言論，甚至也創立電子媒體，持續維持發聲管

道，今 (2018) 年也曾想參選台北市長選舉，後來宣布不選台北市長，但是仍舊閒

不下來，宣稱要籌組「和平學苑」，致力於「投資和平，預防戰爭」的推動。33 

(七)、前總統馬英九 

第 12、13 任總統總統馬英九，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卸任後，各類活動、行程

滿檔，除了三趟出訪國外座談，其蹤跡也遍及全台，除了登山、鐵馬行，還受邀

到各大學校園演講，不少學子、民眾爭相合影、簽名，人氣十足旺。前總統馬英

九卸任後的四大類行程：「出國」、「出庭」、「跑校園」及「登山鐵馬行」。34 

2018 年花蓮因「0206」地震，導致觀光人潮大減，前總統馬英九在半個月內，

兩度前往花蓮進行兩天一夜旅遊，希望協助推廣觀光。35籌設「財團法人馬英九文

教基金會」，前總統馬英九強調，基金會的成立與選舉無關，主要任務替國家找出

正確的方向，尤其為年輕人提供願景。36 

                                                        
30
 聯合新聞網，2018 年 9 月 21 日，〈國民黨控政府縱容陳水扁踩紅線 洪孟楷：何不乾脆特赦〉，檢

索日：2018 年 3 月 18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380207。 
31 陳水扁於 2018 年，在著名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成立「陳水扁新勇哥物語」，常針貶時政。  
32
 同註 27。 

33
 同註 28。  

34 聯合報，2017 年 3 月 5 日，「朋友政敵都「愛」他…卸任後馬英九 常做這 4 件事」，檢索日：2018

年 3 月 18 日，網址：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3/2321230。 
35 聯合新聞網，2018 年 3 月 17 日，「野生馬英九十分鐘吃完扁食 與民眾合影花卅分鐘」，檢索日：

2018 年 3 月 18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036571。 
36 聯合新聞網，2018 年 7 月 28 日，〈成立基金會 馬英九：為國家找出正確方向〉，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8 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327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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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大選參選登記週，前總統馬英九在登記第一天陪馬辦發言人、台北市

議員參選人徐巧芯「同框」造勢，也不忘替黨內其他參選人喊凍蒜，一行人擠爆

台北市選委會，加上前總統馬英九從 7 月底開始已經 3 度飆汗挺以「核養綠公投」，

搶占政治新聞版面；種種動作讓前幕僚、台北市議員參選人羅智強直言，依過去

的經驗模式，前總統馬英九要選總統的機率並非零。37 

從其於社群網站「臉書」粉絲專頁所發布之貼文，可發現渠卸任後真的活力

十足，四處跑公開行程，除了 3 次國外訪問，也經常出席或參與政治、公益、投

書、演講、運動等相關之活動，該專頁按讚人數 1,877,698 人，1,780,719 個人正在

追蹤，卸任後仍人氣十足。38 

(八)、前副總統蕭萬長 

第 12 任副總統蕭萬長，因其有財經背景，卸任後依舊獲得前總統馬英九重用，

不論是博鰲論壇、APEC 會議，前副總統蕭萬長都被委以重任，先後會見過中共中

央總書記胡錦濤、習近平、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馬前總統在任時 倚重的「民間」代表。39 

(九)、前副總統吳敦義 

第 13 任副總統吳敦義，卸任後入主國民黨中央，2016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6

日出訪美國，12 月 3 日至 9 日出訪日本，2017 年 8 月 20 日擔任國民黨黨主席(任

期四年)，2017 年 11 月出訪菲律賓，三次出訪皆以處理黨務與僑務為主，為國民黨

提高國際能見度，加強國際宣傳。2018 行程以輔選拜票為主，前副總統吳敦義沒

忘記替自己為 2020 年總統大選鋪路。40 

小結： 

上述內容探討了卸任元首扮演的角色與經常從事之活動，旨在了解卸任元首

                                                        
37
 Ettoday 新聞雲，2018 年 8 月 31 日，〈 連 2 天陪登記、3 度飆汗挺公投〉，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1 日，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831/1248192.htm#ixzz5S5kru8CF。 
38 馬英九臉書粉絲專頁，2018 年 9 月 20 日檢索，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aYingjeou/。 
39 同註 28。 
40
 參考註 28、今日新聞，2017 年 11 月 22 日〈當選主席後首次出訪 吳敦義周末赴菲律賓〉、風傳

媒，2018 年 6 月 26 日，〈被指神隱「無主席」 吳敦義火了：我都在輔選，沒必要告訴你們〉等

新聞，檢索日：2018 年 9 月 20 日，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5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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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可能比較需要哪些方面的禮遇。例如，常公開從事政治活動或較關心政治

議題的卸任元首，其遭政治立場不同或反對其言論的民眾滋驚擾或危害的風險，

相對來說就會較高，其較需要的就是安全人員的安全維護；常代表政府出訪國外、

公開行程較多或從事各項公益活動的卸任元首，除了基本的安全維護人員外，可

能就需要較多的事務人員予以協助一般行政事項及辦理庶務，以及較高額的辦公

事務費來核銷其辦公室花費；有些卸任元首靠出版著作、四處演講即收入不斐，

渠等或許經濟上就較不虞匱乏，禮遇金的需求就沒必要那麼高……諸如此類，就

可藉此了解卸任元首可能需要哪些禮遇，後續再來探討我國禮遇制度內涵，就可

較明確分析出現行禮遇制度是否符合實際需求。 

貳、 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制定緣由及目的	

一、禮遇制度制定緣由	

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 1 任至第 5 任總統皆是前總統蔣中正（任期：1948 年 5

月 20 日至 1975 年 4 月 5 日），其於第 5 任總統任內逝世，後由時任副總統嚴家淦

繼任總統。在此之前，可謂無卸任元首禮遇之問題存在，所以我國早期並無針對

卸任元首制定禮遇制度。 

1978 年 1 月 7 日，嚴家淦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中提案，決議於

該黨 11 屆 2 中全會時，推舉時任該黨黨主席之行政院長蔣經國為中華民國第 6 任

總統候選人，此提案後經該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接受並通過。 

因此，為禮遇即將卸任之總統嚴家淦，酬庸卸職總統對國家的貢獻，並藉此

將卸任元首之禮遇制度予以法制化。國民黨中常委們認為應在第 5 任總統屆滿之

前建立禮遇卸任總統制度，遂著手推動《卸任元首優遇條例》之立法（荊知仁，

1983；曾明發，2002）。 

經張子揚等 173 位立法委員於該年提出《卸任總統優遇條例草案》、行政院提

出《卸任總統禮遇條例草案》函送立法院審查，兩案經立法院院會討論後併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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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由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卸任總統禮遇條例》，總統於 1978 年 5 月 3 日公布

施行。至此，我國卸任元首之禮遇制度始正式予以法制化(曾明發，2008：124)。 

二、禮遇制度立法目的	

本條例第一條條文雖開宗明義說明了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為禮遇卸任總統、

副總統，特制定本條例。」但僅簡單於法條中敘明為「禮遇」，但為何禮遇，沒有

明確說明清楚。 

關於本條例立法目的，可回溯到行政院 早版本之《卸任總統禮遇條例草案》

提案說明：「總統為國家元首，職責繁鉅，功在國家。國家理應禮遇，以申崇敬之

意」。41本條例歷經 4 次修正後，本條例禮遇的一些相關規定，例如卸任副總統的

禮遇內容，都較卸任總統的禮遇略少；還有卸任元首的禮遇期限從原本的終身，

修正為任職幾年，禮遇幾年，從這些相關禮遇規定看來，似乎禮遇制度愈來愈趨

於考量卸任元首的「在位貢獻」，也就是總統比副總統貢獻多(禮遇金、辦公事務費

較高、安全維護人員較多)、任職愈久貢獻愈多，禮遇愈久(任職 4 年，卸任禮遇 4

年，任職 8 年，卸任禮遇 8 年，未滿 1 年以 1 年計)。 

參照第一屆立委張子揚等 173 名之《卸任總統優遇草案》共同提案說明：「總

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卸任總統自應優遇，以示崇敬 」。

初尚在立法討論之初，就曾經出現張子揚「優遇」、費希平「崇敬」、行政院、

李東輝「禮遇」等討論版本， 後經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審查討論後，認為依

行政院提案版本，優遇改為禮遇更為恰當。42 

國內一些學者對禮遇卸任元首之看法，劉明堅(2005)：「總統為國家元首，尤

其修憲後，我國總統已成為國家 高行政領導人，其權力與責任均非其他政務職

位可比擬，且統籌國安、軍事、外交、兩岸決策，涉及甚多國家機密，縱使退職，

其安全在一定期限內仍應予以維護，並保障其 低生活之安定，應屬合情合理，

                                                        
41
 行政院，1978，《卸任總統禮遇條例草案》提案，立法院第 1 屆第 61 會期第 2 次會議意案關係文

書。 
42 參見立法院第 1 屆第 61 會期第 2 次會議意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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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制度」；43實際上，美國、法國、韓國等其他民主國家，也制

定有類似我國卸任元首禮遇之制度。許毓圃( 2001 )：「總統在任時是國家元首，對

內對外均代表國家，地位崇隆，且肩負引導國家發展方向，統帥三軍，身繫國家

安危，卸任後給予相當禮遇，以維持其應有尊嚴，此亦理所當然。但禮遇標準應

求其適宜，除兼顧實際需要外，並應考量國家財力、社會生活水準，以不奢華浪

費為前提」。4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條文內之「禮遇」二字或可解釋為：「因某些特定原因，

而給予總統、副總統卸任後較一般公務人員更為優惠之差別待遇。」而這些「禮

遇」之特定原因或可歸納為下列四項： 

1.「崇敬」其原為總統、副總統之元首身分。 

2.「表彰」其治國政績及功在國家。 

3.「酬庸」其為國劬勞及犧牲奉獻。 

4.「保障」其人身安全、生活安定、使其無後顧之憂。 

參、 卸任元首禮遇制度主要內容	

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制度皆是依據本條例，條例歷經 4 次修正，在第 2 次修正

之前，本條例之施行具體內容多規定於政院所制定之《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條例實施辦法)，45本條例第 2 次修正之後，該實施辦法

也配合廢除。 

「立法目的」因前述內容已提及，故不再贅述。以下針對目前適用之 2010 年

8 月 19 日第 4 次修正，2010 年 9 月 1 日公布之本條例內容，分五個項次說明如下：   

                                                        
43
 劉明堅，2005 年 10 月 26 日，〈修正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評析意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憲政(評)094-117 號，網址：http://lovesky6.blogspot.com/2006/05/blog-post.html。 
44 許毓圃，2001 年 10 月 5 日，〈卸任總統禮遇規模應參酌前例辦理〉，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址：

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757。 
45《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實施辦法》1978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臺六十七內字第 4301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9 條，2001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臺九十內字第 061382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3 條 (原名稱：

卸任總統禮遇條例實施辦法)，本實施辦法經 2006 年 12 月 30 日行政院院臺文字第 0950095297 號

令廢止，雖然本條例實施辦法已廢止，但現行本條例之具體內容仍參照該實施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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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卸任總統的禮遇內容	

為便利閱讀，下述禮遇內容說明，有關本條例及本條例實施辦法之條文條款

項次，請詳閱本大綱附錄一、附錄二。 

(一)總統禮遇項目 

卸任總統禮遇項目，合計有下列五項： 

 1、受邀參加國家大典 

 國家大典規定於本條例實施辦法「……所定國家大典，包括下列國家大典」： 

  ( 1 ) 開國紀念。46 

  ( 2 ) 國慶。 

  ( 3 ) 國父誕辰紀念。 

  ( 4 ) 總統蔣公誕辰及逝世紀念。 

  ( 5 ) 行憲紀念。 

  ( 6 ) 國宴或其他大典。 

   前項國家大典，由主辦機關專函邀請總統、副總統參加。 

2、按月支領禮遇金 

卸任總統每個月的禮遇金為新臺幣 25 萬元，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 

初，卸任總統是由總統府按月致送終身俸。47前總統嚴家淦是依當時蔣經國

總統月俸，按月領取終身俸。前總統李登輝 2000 年 5 月 20 日卸任後，也是按陳水

扁總統月俸領取終身俸。即使本條例於 2001 年 5 月 29 日第 1 次修正，卸任總統依

然是依現任總統月俸按月領取終身俸。當時曾經出現爭議，因為當時的總統陳水

扁自願減薪，其薪俸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由月俸 82 萬 2 千元自願調降為 44 萬 8

千 8 百元，恐影響到已卸任之總統李登輝，遂產生已卸任總統之終身俸是否必須

                                                        
46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通令採用陽

曆，並定這一天為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 
47 依據本條例實施辦法第 3 條：「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所定終身俸，依現任總統、

副總統當月之月俸數額，由總統府按月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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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連動影響之疑義， 後由行政院院會決議予以補足(曾明發，2008)。 

按月致送卸任總統 25 萬的禮遇金，有無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呢，這部分可

藉由檢視軍公教調薪年度及總統府預算書得知。由圖 3-1「軍公教歷年調薪幅度圖」

可知，自本條例自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2 次修正後，軍公教曾經調薪兩次，分別為

2011 年及 2018 年，調薪幅度皆為 3%。經檢視 2012 年至 2018 年總統府預算書，其

中編列給卸任總統李登輝之禮遇金部分，每年都是新台幣 309 萬元，將其除以 12

個月，折算每月為 25 萬 7 千 500 元，確實是較 2011 年 300 萬元增加 3%；再檢視

2019 年總統府預算書，卸任總統李登輝禮遇金編列新台幣 318 萬 3000 元，除以 12

個月，折算每月 26 萬 5 千 2 百 50 元，也是較 2018 年增加 3%。由此可見，卸任總

統禮遇金確實有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48。所以若要精確來說，卸任總統的禮遇金，

目前應該是每月 26 萬 5 千 2 百 50 元。 

 

圖3-1、「軍公教歷年調薪幅度圖」(中華民國年度) 

資料來源：引用自NOWnews，2017年9月14日圖解新聞製圖） 

網址：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914/2606907/ 

                                                        
48 總統府預算書，參閱總統府網站：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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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支領辦公事務費 

提供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以下統稱為辦公事務

費)，每年新臺幣 800 萬元，但第 2 年遞減為新臺幣 700 萬元，第 3 年遞減為新臺

幣 600 萬元，第 4 年遞減為新臺幣 500 萬元，第 5 年以後不再遞減。 

本條例第 1 次修正以前，房屋作為辦公室且係租用者，每月租金不得超過卸

任總統之終身俸月支數額，面積不得超過 660 平方公尺、交通工具包括車輛 6 輛及

司機 6 人、處理事務人員及事務費，其員額為 8 人，皆由總統府供應。 

4、供應保健醫療 

參照總統府預算書，每年每位卸任總統皆編列新台幣 50 萬元供應保健醫療，

若卸任未滿 1 年，則按比例折算編列 ( 檢視總統府 2016 年預算書，卸任總統馬英

九卸任未滿 1 年，保健醫療費用編列 30 萬 8 千元 )，供作卸任總統保健醫療費用。 

修正前：保健醫療，包括卸任總統在國內外公私立醫療機構或私人醫師健康

檢查或醫療所需之一切費用，由總統府供應之。 

 5、供應安全護衛人員 

供應安全護衛 8 人至 12 人，必要時得加派之，由國家安全局提供。 

此處所稱之安全護衛 8 人至 12 人係指隨侍在側之卸任總統警衛組維安人員。

例如，李登輝總統卸任後，其警衛編制則從原本總統府侍衛室之「大安警衛室」

變更為國家安全局派遣之「大安警衛組」，而這 8 人至 12 人係指該警衛編組人員，

必要時得加派之，由國家安全局提供。 

修正前，安全護衛員額為 16 人，由國家安全局調派人員擔任；必要時，得視

實際情況增減之。本條例第 2 次修法後才修正為「供應安全護衛 8 人至 12 人」。 

(二)、禮遇之有效期間： 

上述禮遇除邀請參加國家大典外，其餘各款禮遇之有效期間與其任職期間相

同，未滿 1 年者以 1 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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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卸任副總統的禮遇內容	

(一)副總統禮遇項目 

卸任副總統禮遇項目，合計有下列五項 ( 與卸任總統相同的部分不再說明 )： 

 1、邀請參加國家大典 

 2、按月支領禮遇金 

卸任總統每個月的禮遇金為新臺幣 18 萬元，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 

2001 年 5 月 29 日第 1 次修正時，將卸任副總統納入本條例禮遇，依現任副總

統月俸按月致送終身俸。2006 年 6 月 30 日本條例第 2 次修正時，再修正為按月致

送禮遇金，適用至今。 

2011 年、2018 年公教人員調薪幅度 3%，目前卸任副總統的禮遇金，依據 2019

年總統府預算書，卸任副總統吳敦義禮遇金編列 229 萬 2 千元，將其除以 12 個月，

禮遇金為新台幣 19 萬 1 千元。表 3-1 為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每月支領金額及修

法前後差異： 

表 3-1：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每月支領金額修法前後差異(新台幣) 

支領金額 卸任總統 卸任副總統 

退休俸 

(2007/1/1 以前) 

依現任總統月俸按月致送 

 

依現任副總統月俸按月致送 

 

禮遇金 每月 25 萬 每月 18 萬 

隨同公教人員

待遇調整 

每月 26 萬 5 千 2 百 50 元 每月 19 萬 1 千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卸任副總統已依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辦理退職

者，得改依本條例致送終身俸。但其原支月退職酬勞金數額高於現任副總統月俸

時，按原月退職酬勞金數額致送終身俸。 

2000 年 5 月 20 日卸任的副總統連戰，其原支月退職酬勞金數額高於時任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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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呂秀蓮月俸(呂秀蓮與陳水扁自動降薪，由月俸 61 萬 6 千 5 百元調降為 33 萬 6

千 6 百元)，連戰按原月退職酬勞金數額領取終身俸，即是適用本項規定。李元簇

1996 年卸任時，因當時副總統未納禮遇範圍，因此領公職退休金；2000 年副總統

納入卸任禮遇條例後，並未因此改領卸任禮遇金，仍照舊領其原本之退休金。49 

 3、支領辦公事務費 

提供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每年新臺幣 400 萬元，

第 2 年遞減為新臺幣 350 萬元，第 3 年遞減為新臺幣 300 萬元，第 4 年遞減為新臺

幣 250 萬元，第 5 年以後不再遞減。 

2001 年 5 月 29 日本條例第 1 次修正，卸任副總統納入禮遇，其與卸任總統禮

遇項目的差別就在於沒有卸任總統的「供應房屋及其設備」，由總統府供應交通工

具車輛 2 輛及司機 2 人、供應處理事項人員 3 人或 4 人及事務費。 

 4、供應保健醫療。 

供應保健醫療，參照總統府預算書，卸任副總統之保健醫療為每年每位編列

新台幣 35 萬元。若卸任未滿 1 年，則按比例折算編列 ( 檢視總統府 2016 年預算

書，卸任副總統吳敦義卸任未滿 1 年，保健醫療費用編列 21 萬 5 千元 )，供作卸

任總統保健醫療費用。 

 5、供應安全護衛人員 

供應安全護衛 4 人至 8 人，必要時得加派之，由國家安全局提供。 

本條例修正前，供應卸任副總統安全護衛原為 8 人至 12 人，本條例第 2 次修

正後才修正為 4 人至 8 人。 

此處所稱之安全護衛 4 人至 8 人係指隨侍在側之卸任副總統警衛組人員。例

如，蕭萬長副總統卸任後，其警衛編制從原本之副總統警衛室任務編組「長安警

衛室」，變更為「長安警衛組」，而這 4 人至 8 人係指該警衛組人員，必要時得加

派之，由國家安全局提供。 

 (二) 禮遇之有效期間： 

                                                        
49 檢視總統府預算書，李元簇禮遇金部分都未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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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禮遇除邀請參加國家大典外，其餘各款禮遇之有效期間與其任職期間相

同，未滿 1 年者以 1 年計。 

三、 禮遇停止、停止供應安全護衛及恢復禮遇	

(一) 禮遇停止 

卸任總統、副總統之禮遇停止，若符合下述四種情形之一者即停止禮遇： 

1、再任有給公職 

參照考試院對「再任有給公職」解釋：「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

支給薪俸、待遇、公費之職務，或重行擔任創立基金係由政府全額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而其再任期間待遇全由政府預算支給，且其所支工作報酬達委任第一職等

本俸 高俸額及其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50。 

2、犯內亂、外患罪，經一審判決有罪 

「犯內亂」是指《刑法》分則第一章內亂罪(第一零一條至第零三條)。刑法第

一百條：「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

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犯前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外患」是指《刑法》分則第二章外患罪(第一零三條至第一一五條)。刑法

第一百零三條：「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

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3、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國籍法》第十一條「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1)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

行為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活。 

                                                        
50 考試院網站，網址：https://www.exam.gov.tw/cp.asp?xItem=12843&ctNode=52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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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外國人之配偶。 

(3)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但受輔助宣告者，應得其輔

助人之同意。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經內政部許可，隨同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4、移居國外定居。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款對於「定居」之定義：「指在臺灣地

區居住並設立戶籍」。若以此觀之，此處移居國外定居，可推論為：「長期未在臺

灣地區居住或未設立戶籍」。 

(二) 停止供應安全護衛 

卸任總統、副總統犯貪污罪經一審判決有罪者，供應安全護衛 2 人或 3 人，

不適用禮遇規定；若經判決有罪確定，停止供應安全護衛。 

2008 年 5 月 20 日卸任後的前總統陳水扁雖旋即因司法案件纏身，遭收押進入

看守所，但仍享有禮遇金、事務費、保健醫療及安全護衛等禮遇。2010 年 8 月 19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條例第 4 次修正案，該修正於 2010 年 9 月 1 日施行。陳水

扁因之前「龍潭購地案」犯貪污罪，一審判決有罪，禮遇停止，安全維護人員也

縮減成 2 至 3 人。512010 年 11 月 11 日 高法院所審理「龍潭購地案」，三審判決陳

水扁有期徒刑 11 年，內政部當晚就通知國安局自即日起停止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

國安局特勤中心從該日起即停止特勤禮遇，停止供應執行安全護衛。至此，其之

卸任總統禮遇全部停止。52 

(三) 禮遇恢復 

停止禮遇者，若經判決無罪確定，恢復禮遇並補發停止禮遇期間應有之各項

禮遇費用。 

                                                        
51
 陳水扁因「龍潭購地案」一審判決有罪時，就已依法減少隨扈人數，僅安排 2 到 3 位隨扈，在台

北看守所擔任 24 小時的聯絡官。  
52 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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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適用本條例之禮遇	

(一)、總統、副總統因罷免、彈劾或判刑確定解職者，不適用本條例之禮遇。            

 1、總統、副總統被罷免解職 

總統、副總統之罷免規定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項：「總統、副總統

之罷免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 1/4 提議，全體立法委員 2/3 之同意後提出，並經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總額過半數之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罷免時，即為通過。 

 2、總統、副總統被彈劾解職 

總統、副總統之彈劾規定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七項：「立法院對

於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須經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 2/3

以上之決議，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第一百條及增修條

文第七條第一項有關規定。」 

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

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3、總統、副總統被判刑確定解職 

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

事上之訴究」。也就是說如果總統、副總統在任時，除非是犯內亂或外患罪才可能

遭受司法審判（刑事豁免權） ，若其真因犯內亂或外患罪遭判刑確定解職者，即

不適用本條例之禮遇。 

(二)卸任總統、副總統被彈劾確定者，適用停止禮遇之規定。 

五、本條例施行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第 4 次修正是 2010 年 9 月 1 日公布，其施行日就是 2010

年 9 月 1 日。另規定，本條例於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二次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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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07 年 1 月 1 日，如此才不會所有的卸任禮遇期限又重新起算。 

肆、 卸任元首適用禮遇制度之現況	

首先，為清楚了解我國卸任元首適用本條例禮遇制度之整個歷史脈絡，應先

檢視表 3-2 我國行憲後的歷任元首暨其任期。其次，再來探討我國有哪些卸任元首

適用本條例。 

表 3-2：我國行憲後歷任總統、副總統暨任期表 

任次 總統 副總統 任期(西元) 

第 1 任 蔣中正 李宗仁 1948~1954 年 

第 2 任 蔣中正 陳誠 1954~1960 年 

第 3 任 蔣中正 陳誠 1960~1966 年 

第 4 任 蔣中正 嚴家淦 1966~1972 年 

第 5 任 蔣中正 

(1975 年 4 月 5 日逝

世) 

嚴家淦 

(1975 年 4 月 5 日繼

任總統) 

1972~1978 年 

第 6 任 蔣經國 謝東閔 1978~1984 年 

第 7 任 蔣經國 

(1988 年 01 月 13

日逝世) 

李登輝 

(1988 年 01 月 13 日

繼任總統) 

1984~1990 年 

第 8 任 李登輝 李元簇 1990~1996 年 

第 9 任 李登輝 連戰 1996~2000 年 

第 10 任 陳水扁 呂秀蓮 2000~2004 年 

第 11 任 陳水扁 呂秀蓮 2004~2008 年 

第 12 任 馬英九 蕭萬長 2008~2012 年 

第 13 任 馬英九 吳敦義 2012~2016 年 

第 14 任 蔡英文 陳建仁 2016~2020 年 

資料來源：參考總統府網站，本研究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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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總統嚴家淦 

本條例 1978 年 5 月 3 日制定後，繼任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之嚴家淦於 1978 年

5 月 20 日任期屆滿卸職，成為本條例制定後首位適用本條例禮遇之卸任元首。 

二、前總統蔣經國 

第 6、7 任總統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任內逝世，本人自無適用本條例；

但本條例第 1 次修正時將遺孀納入：「現任或卸任總統、副總統逝世後，其配偶比

照本條例之規定，應給予適當之禮遇及照顧」。其目的就是將國家對卸任總統、副

總統遺孀(蔣中正夫人：蔣宋美齡、蔣經國夫人：蔣方良)之照顧予以法制化。並依

本條例實施辦法給予禮遇：「……現任或卸任總統逝世後，其配偶比例本條例之規

定，應給予適當之禮遇及照顧，除由主管機關邀請參加國家大典外，其事項如下：  

1、供應交通工具車輛 2 輛及司機 2 人。  

2、供應處理事項人員 3 人或 4 人及事務費。  

3、供應在國內外公私立醫療機構或私人醫師健康檢查或醫療所需之一切費用。  

4、視實際需要供應安全護衛。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由總統府供應之；第四款安全護衛事項，由國家

安全局調派人員擔任。 

或許是由於兩位蔣夫人皆已逝世，53本條例第 2 次修正時，將此禮遇卸任總統、

副總統遺孀之規定刪除。 

三、前副總統謝東閔 

中華民國第 6 任副總統謝東閔於 1984 年 5 月 19 日卸任，但因當時本條例尚未

將卸任副總統納入，故未適用本條例。 

四、前總統李登輝 

第 8、9 任總統李登輝之卸任禮遇原本是終身，後來本條例第 2 次修正時，將

卸任元首的終身禮遇修正為禮遇之有效期間與其任職期間相同，未滿 1 年者以 1

年計，並明訂自 2007 年 1 月 1 日施行起實施。因此所有適用卸任禮遇條例的總統、

                                                        
53 蔣中正夫人蔣宋美齡 2003 年 10 月 24 日逝世、蔣經國夫人蔣方良 2004 年 12 月 15 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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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之禮遇期限，皆自 2007 年 1 月 1 日重新起算禮遇。 

李登輝之總統任期合計 12 年又 4 個多月 ( 任期未滿 1 年以 1 年計 )，故其卸

任禮遇有 13 年，適用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終止；另外，由於其亦曾擔任過 3 年 7

個多月的副總統，所以卸任總統禮遇如果到期後，依法應可再享有 4 年的卸任副

總統禮遇。 

五、前副總統李元簇 

第 8 任副總統李元簇，因第 1 次修正本條例時，將卸任副總統納入本條例禮

遇，渠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享有終身禮遇；本條例第 2 次修正後，禮遇期

限改為任職幾年即禮遇幾年(未滿 1 年以 1 年計)，李元簇副總統任職 6 年，故其禮

遇再由本條例第 2 次修正的施行日期 2007 年 1 月 1 日重新起算，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終止。 

其禮遇屆滿後，繼續依「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

定」以「特定人士」，54向警政署申請隨扈保護渠安全，警政署依據該作業規定：「中

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之安全警衛，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負責

執行」，責由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大隊負責派遣安全維護人員。 

特定人士之安全維護派遣期限 1 年，如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之。但其保護原因

消失後，由內政部警政署撤離其安全警衛。2017 年 3 月 8 日李元簇逝世，其保護

原因消失，俟其喪禮結束後，警政署撤離其派駐於苗栗頭份之安全警衛。 

前副總統李元簇為人低調，關於其禮遇屆滿後會繼續申請隨扈，有此一說：

「2012 年 10 月 31 日，李登輝赴苗栗探視李元簇，在得知卸任禮遇於當年年底屆

滿，因擔心屆時警衛、秘書都撤除，一人獨居的李元簇無人照料，因此特請辦公

室主任王燕軍協調。行政院從善如流，改依「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

警衛派遣作業規定」，以特定人士提供 5 名員警，負責李元簇安全護衛」。55 

六、前副總統連戰 

                                                        
54 2004 年 11 月 1 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保字第 0930163808 號函修正發布全文 9 點，2004 年 10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政風字第 0930074098 號函同意備查，特定人士規定於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 
55 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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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任副總統連戰，同樣因第 1 次修正本條例時，將卸任副總統納入本條例

禮遇，其禮遇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享有終身禮遇；同樣因為本條例第 2 次

修正後，禮遇期限改為任職幾年禮遇幾年。連戰副總統任職 4 年，故渠禮遇再由

2007 年 1 月 1 日重新起算，2010 年 12 月 31 日終止。其禮遇屆滿後，繼續依「中

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以「特

定人士」依「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向警政署申

請隨扈保護其安全，迄今仍繼續派遣中。 

七、前總統陳水扁 

第 10 任、11 任總統陳水扁，禮遇自 2008 年 5 月 20 日起適用，原本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終止，因貪瀆案判刑定讞，停止禮遇，其禮遇只到 2010 年 11 月 11 日。 

八、前副總統呂秀蓮 

第 10 任、11 任副總統呂秀蓮，適用禮遇 8 年，自 2008 年 5 月 20 日卸任起算，

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終止。禮遇屆滿依「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

遣作業規定」，以「特定人士」向警政署申請隨扈保護渠安全，迄今仍派遣中。 

九、前總統馬英九 

第 12、13 任總統馬英九，適用禮遇 8 年，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卸任起算，至

2024 年 5 月 19 日終止。 

十、前副總統蕭萬長 

第 12 任副總統蕭萬長，適用禮遇 4 年，自 2012 年 5 月 20 日卸任起算，至 2016

年 5 月 19 日終止。其禮遇屆滿後，繼續依「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

衛派遣作業規定」，以「特定人士」向警政署申請隨扈保護渠安全，迄今仍派遣中。 

十一、前副總統吳敦義 

第 13 任副總統吳敦義，適用禮遇 4 年，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卸任起算，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終止。 

表 3-3 為「我國元首適用《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禮遇期程一覽表」，可

清楚了解適用本條例之我國卸任元首有哪些，及其禮遇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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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我國元首適用《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禮遇期程一覽表 

職稱 

任次 

總統 

禮遇期間 

副總統 

禮遇期間 

備註 

第 5 任 

1972/5/20 至 

1978/5/19 

嚴家淦繼任 

1978 年 05 月 20 日至 

1993 年 12 月 24 日(逝) 

嚴家淦 嚴家淦禮遇為終

身。 

第 6 任 

1978/5/20 至 

1984/5/19 

蔣經國（無） 謝東閔（無） 謝東閔卸任時，副

總統尚未適用本

條例之禮遇。 

第 7 任 

1984/5/20 至 

1990/5/19 

蔣經國（李登輝繼任） 李登輝 

 

蔣經國於 1988 年

1 月 13 日任內逝

世，故未適用禮

遇。遺孀有適用。 

第 8 任 

1990/5/20 至 

1996/5/19 

李登輝 

 

 

李元簇 

2001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李元簇於本條例

第一次修法納入

禮遇，後又因第二

次修法，禮遇期程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再算 6 年。 

第 9 任 

1996/5/20 至 

2000/5/19 

李登輝 

2000 年 05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連戰 

2000 年 05 月 20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李登輝卸任禮遇

期程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再算 13

年。連戰禮遇期程

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再算 4 年。 

第 10 任 

2000/5/20 至 

2004/5/19 

陳水扁 呂秀蓮 陳水扁、呂秀蓮連

任下屆總統、副總

統。 

第 11 任 

2004/5/20 至 

2008/5/19 

陳水扁 

2008 年 05 月 20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1 日 

呂秀蓮 

2008 年 05 月 20 日至 

2016 年 05 月 19 日 

陳水扁貪污判刑

確定停止禮遇。呂

秀蓮禮遇 8 年。 

第 12 任 

2008/5/20 至 

2012/5/19 

馬英九 蕭萬長 

2012 年 05 月 20 日至 

2016 年 05 月 19 日 

馬英九連任下屆

總統。 

第 13 任 

2012/5/20 至 

2016/5/19 

馬英九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24 年 5 月 19 日 

吳敦義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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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小結	

第三節前述，已大致將本條例禮遇之制定緣由、目的及與制度相關之主要內

容敘述，本節 後再將本條例 4 次修正重點整理成表 3-4「本條例歷次修正重點」、

表 3-5「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預算表(2008 至 2018 年)」、表 3-6「我國卸任元

首禮遇內容一覽表及圖」及 3-2「我國卸任元首禮遇預算支出圖」，藉以快速且清

楚呈現本條例歷來修正之重點、總統府編列禮遇卸任元首之費用 ( 目前總統府網

站公開資料，僅可前溯到 2008 年總統府預算書，更新部分則已至 2019 年 )、禮遇

內容，以及擔任 4 年和 8 年(連任)的卸任元首，政府至少要編列多少預算總數支付

禮遇 (僅包含禮遇金、醫療費、辦公事務費)。 

表 3-4《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歷次修法重點 

項目 修正重點 

第 1 次修法

2001/05/29 修正

2001/06/13 公布 

2001/01/01 施行 

1. 將卸任副總統納入本條例。 

2. 明定卸任副總統依現任副總統月俸按月致送終身俸及其

他禮遇事項（供應房屋及其設備未比照卸任總統）。明定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卸任總統之終身俸月支數額，高於現

任總統月俸時，仍按原月支數額致送終身俸，以及本條

例修正施行前，卸任副總統已依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

與條例辦理退職者，得改依本條例致送終身俸。但其原

支月退職酬勞金數額高於現任副總統月俸時，按原月退

職酬勞金數額致送終身俸，以維護其既有權益。 

3. 現任或卸任總統、副總統逝世後，其配偶應給予適當禮

遇及照顧。 

4. 鑒於現任總統、副總統之待遇將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調

降，為保障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卸任總統、副總統

之權益，明定本條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第 2 次修法 

2006/06/30 修正

2006/07/19 公布

2007/01/01 施行 

1. 卸任總統按月致送新臺幣 25 萬元禮遇金，副總統新臺幣

18 萬元禮遇金，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 

2. 修正「提供卸任總統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

項事務等之費用，每年新臺幣 800 萬元，但第 2 年遞減

為新臺幣 700 萬元，第 3 年遞減為新臺幣 600 萬元，第 4

年遞減為新臺幣 500 萬元；卸任副總統每年新臺幣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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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但第 2 年遞減為新臺幣 350 萬元，第 3 年遞減為

新臺幣 300 萬元，第 4 年遞減為新臺幣 250 萬元，皆是

第年以後不再遞減。 

3. 由國家安全局提供卸任總統供應安全護衛 8 人至 12 人，

卸任副總統安全護衛 4 人至 8 人，必要時得加派之，執

勤範圍以國內為限。 

4. 禮遇之有效期間與其任職期間相同，未滿 1 年者以 1 年

計。 

5.  增列彈劾確定即不適用本條例禮遇之規定。 
第 3 次修法 

2007/06/15 修正 

2007/07/11 公布 

2007/07/11 施行 

刪除安全維護執勤範圍以國內為限之規定，也就是安全維護

執勤範圍包含國外。 

 

第 4 次修法 

2010/08/19 修正

2010/09/01 公布

2010/09/01 施行 

1. 犯內亂、外患罪，原為經判刑確定後始停止卸任禮遇，

更改為經一審判決有罪即停止卸任禮遇。 

2. 原來規定貪污罪經判刑確定始停止卸任禮遇，更改為經

一審判決有罪者，不適用禮遇，供應安全護衛減少為 2

人或 3 人，若經判決有罪確定，停止供應安全護衛。 

3. 判決無罪確定，恢復禮遇並補發停止禮遇期間應有之禮

遇費用。 

資料來源：參考本條例歷次修正，本研究整理 

表 3-5：我國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預算表(2008 至 2018 年) 

                                                      單位：新台幣千元 

 卸任元首 

 

年度 

李登輝 

(總統) 

李元簇 

(副總統) 

連戰 

(副總統) 

陳水扁 

(總統) 

呂秀蓮 

(副總統) 

馬英九 

(總統) 

蕭萬長 

(副總統) 

吳敦義 

(副總統) 

2008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年慰金 

保險醫療 

10875 

3000 

7000 

375 

500 

3850 

 

3500 

 

350 

3850 

 

3500 

 

350 

7519 

1847 

4953 

219 

500 

4315 

1330 

2477 

158 

350 

   

2009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年慰金 

保險醫療 

9875 

3000 

6000 

375 

500 

3350 

 

3000 

 

350 

3350 

 

3000 

 

350 

11256 

3000 

7381 

375 

500 

6470 

2160 

3690 

270 

350 

   

2010 支出 

禮遇金 

8875 

3000 

2850 

 

 10256 

3000 

5970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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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事務 

年慰金 

保險醫療 

5000 

375 

500 

2500 

 

350 

6381 

375 

500 

3190 

270 

350 

2011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年慰金 

保險醫療 

8875 

3000 

5000 

375 

500 

2850 

 

2500 

 

350 

  5470 

2160 

2690 

270 

350 

   

2012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年慰金 

保險醫療 

8977 

3090 

5000 

387 

500 

2850 

 

2500 

 

350 

  5353 

2225 

2500 

278 

350 

 5747 

1370 

4000 

162 

215 

 

2013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保險醫療 

8590 

3090 

5000 

500 

   5075 

2225 

2500 

350 

 6075 

2225 

3500 

350 

 

2014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保險醫療 

8590 

3090 

5000 

500 

   5075 

2225 

2500 

350 

 5575 

2225 

3000 

350 

 

2015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保險醫療 

8590 

3090 

5000 

500 

   5075 

2225 

2500 

350 

 5075 

2225 

2500 

350 

 

2016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保險醫療 

8590 

3090 

5000 

500 

   1944 

856 

953 

135 

10211 

1903 

8000 

308 

991 

856 

 

135 

5585 

1370 

4000 

215 

2017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保險醫療 

8590 

3090 

5000 

500 

    9590 

3090 

7000 

500 

 6075 

2225 

3500 

350 

2018 支出 

禮遇金 

辦公事務 

保險醫療 

8590 

3090 

5000 

500 

    9590 

3090 

6000 

500 

 5575 

2225 

30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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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禮遇金 

辦公事務 

慰問金 

保險醫療 

總支出 

 

33630 

58000 

1887 

5500 

99017 

 

 

14000 

 

1750 

15750 

 

 

6500 

 

700 

7200 

 

7847 

18715 

969 

1500 

29031 

 

17566 

23000 

1246 

2935 

44747 

 

8083 

21000 

 

1308 

30391 

 

8901 

13000 

162 

1400 

23463 

 

5820 

10500 

 

915 

17235 

資料來源：參考2008至2018年總統府預算書，本研究整理 

表 3-6 我國卸任元首禮遇內容一覽表 
禮遇內容 卸任總統 卸任副總統 
受邀參加國家大典 有 有 
禮遇金 
(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 

每月新台幣 25 萬元 每月新台幣 18 萬元 

辦公事務費 
(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

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第

5 年以後不再遞減 

第 1 年 800 萬 
第 2 年 700 萬 
第 3 年 600 萬 
第 4 年 500 萬 

第 1 年 400 萬 
第 2 年 350 萬 
第 3 年 300 萬 
第 4 年 250 萬 

國安局提供安全維護 
(必要時得加派) 

8 至 12 人 4 至 8 人 

供應保健醫療 每年編列 50 萬 每年編列 35 萬 
禮遇期限 除受邀參加國家大典外，與任職期間同，未滿一年者

以一年計 
資料來源：參考本條例，本研究製作

圖 3-2：我國卸任元首禮遇預算支出圖(資料來源：參考總統府預算書，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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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行禮遇制度主要爭議	

壹、「禮遇金」之性質及合理範疇	

一、卸任元首領取禮遇金之性質(與退休金之異同) 

蔡英文總統說禮遇金與退休金之性質不同，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網站上也

稱：「禮遇金性質上屬於對總統、副總統的特別禮遇，隨任期長短而有的恩給制退

職金」。56遠見雜誌：「每當軍公教代表提到卸任正副總統禮遇時，年金改革小組就

會澄清，總統卸任禮遇的現金給付是退職金，不是領到往生的年金。這讓軍公教

不解，雖然正、副總統領取的法令是依據禮遇條例，不稱為年金，但每月也是領

固定金額，即便後來改為任期制，李登輝既享有過舊制的終身俸，又適用新制的

任期制，一位公務員說，跟領年金已無兩樣？既然要基層共體時艱，為何卸任正、

副總統不必一體適用？」57究竟禮遇金之本質、與退休金之差異為何？ 

參照立法院委員會紀錄，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卸任總統之禮遇金與公務

人員退休金及政務人員退職酬勞給與，性質雖不相同，但仍應依社會情勢審慎調

整」；立委劉兆豪表示，禮遇金與退休金性質不同，與它的任期相等，表示我們對

曾經擔任總統、副總統這麼重要職務的人的一個尊崇；儘管它跟退休金的性質不

一樣，但我覺得它也符合台灣此刻正面對年金改革這個重大議題，讓總統、副總

統一起來做這樣的改變；立委蔡易餘表示，若要順利推動年改，本條例的草案修

正，將會幫助社會認同年改。立委楊鎮浯表示，退休金與個人數十年來累積的奉

獻、年資、各方面有正向的關係，但禮遇金的正向關係並不是連繫在個人 2、30

年的資歷上，而是這個位子所代表的意義、國家給予的尊崇、個人對國家的貢獻，

兩者是不同的正向連結，而不是用年資來連結。58 

                                                        
56 參照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網站：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27/relfile/0/9716/87e432de-fdb8-4006-a94b-f890d21f8dfc.pdf。 
57 同註 14，遠見雜誌，2016 年 10 月號第 230 頁。 
58 立法院公報，106 年 5 月 25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06 卷第 65 期委員會紀錄，第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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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立法委員及政府官員都對卸任元首的禮遇金本質或其與退休金之異同，

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故本研究擬在撰寫論文時探討禮遇金之性質為何，並分析其

與公務人員退休金之異同。 

二、立委提案降低禮遇金至 8 萬，並刪除卸任副總統得適用較有利規定之但書59 

鑑於總統、副總統曾宣示未來卸任後禮遇期間領取之禮遇金額，不會超過年

金改革的所得天花板，現任立法委員劉世芳、吳秉叡、段宜康等 28 人於 2017 年 4

月 12 日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二條及第三條，擬將卸任元首禮遇金降至 8 萬元、並刪

除卸任副總統得適用較有利規定之但書條款。提案說明如下： 

(一) 政府刻正推動年金改革，社會咸認相關制度須併同推動改革，蔡英文總統和

陳建仁副總統去年曾公開宣示有關「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金」，未來卸任後的

禮遇期間，所領取的禮遇金金額，將不會超過年金改革的所得天花板，改革

需要人民與政府共同成就，故修正調降本條例中有關總統及副總統之卸任禮

遇金額。 

(二) 本條例之禮遇規定應一律公平適用，不應因人設事，卸任副總統得適用較有

利規定之但書條款(已依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辦理退職者，其退職金

仍依原規定辦理)，僅適用2001年6月13日修正施行前之卸任副總統(俗稱連戰條

款)，甚至2006年再修法時，產生卸任副總統領取金額高於卸任總統之狀況，

屢遭外界批評，為使卸任副總統之禮遇合理公平，擬刪除該項規定。 

由此提案可思之，調降卸任元首禮遇金，為什麼不是 20 萬元？為什麼不是 15

萬元？為何是 8 萬？是因為公教人員年金改革天花板？如果總統、副總統在任時

適才適所貢獻良多，禮遇金只領 8 萬，對這些曾經戮力從公的卸任元首來說，合

理嗎？所以有關卸任總統、副總統的「禮遇金」合理範疇為何？實有必要予以研

究探討。 

另外，關於卸任副總統但書條款部分，2017 年 8 月 9 日修正之《政務人員退

                                                                                                                                                                   
頁。 

59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2017 年 4 月 12 日印發，院總第 1004 號委員提  

案第 205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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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撫卹條例》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選擇依原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辦理

退職之副總統，其每月退職所得依前五項及第二十條規定計算後，不得超過卸任

副總統禮遇金金額；超過者依第二十一條規定之扣減原則扣減之。所以選擇依原

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辦理退職之副總統(連戰)目前 多只能領和卸任副

總統禮遇金 18 萬一樣的退職酬勞金。所以立委提案刪除卸任副總統但書條款部分，

實已無實質意義。 

貳、「辦公事務費」合理範疇	

本條例第二、三條為提供卸任總統、副總統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

各項事務等費用之相關規定，目前卸任總統、副總統之各項辦公事務費詳如下表

4-1： 

表4-1、卸任總統、副總統辦公事務費用(單位：新台幣) 

辦公事務費 卸任總統 卸任副總統 

第一年 800萬元 400萬元 

第二年 700萬元 350萬元 

第三年 600萬元 300萬元 

第四年 500萬元 250萬元 

第五年後不再遞減 500萬元 250萬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立法委員葉宜津認為，卸任總統、副總統又不只有禮遇金，還有事務費用，

但都卸任了還需要辦什麼公？卸任總統公辦得愈少愈好，錢一多就會作怪60。 

讓我們簡單試估辦公事務費用，1 年大概花多少？辦公室處理事務的人員費用，

假設僅估算聘用 2 名，再加 1 名司機共 3 名，3 人平均月薪估 5 萬元，假設發放 1

個半月年終，1 年就要花費 200 萬元（50000×13.5×3＝2000000）；再假設辦公室租金

                                                        
60 立法院公報，第 106 卷第 65 期委員會紀錄，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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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15 萬，1 年就要花費 180 萬元，加上 1 年水電費估 20 萬，辦公室租金含水電

費共 200 萬，這樣相加起來，1 年就已花費 400 萬。 

卸任總統、副總統的辦公事務費用，是否真如葉宜津所說錢多就會作怪，還

是其實尚有增加辦公事務費的空間，目前給予的辦公事務費禮遇是否合乎卸任元

首之實際需求？實有必要探究其合理性與必要性。這部分或可透過第三節所敘述，

藉由了解卸任元首渠等於卸任後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經常從事的活動，輔以訪

談從事卸任元首禮遇之卸任元首辦公室事務人員， 後再參照國外卸任元首之相

關禮遇規定，據此來判斷目前卸任總統、副總統的辦公事務費用是否適切、合理。 

參、「安全維護」之合理強度及保護期限	

國家元首身繫治理國家重責大任，其在任內所接觸、知悉與國家安全息息相

關的國安機密必定為數不少，其人身安全若有疑慮或有洩密之虞，對國家、對社

會大眾所造成的重大影響，絕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擬，對渠等予以嚴密的安全維

護，應是必要的安排。本條例禮遇依其任期對渠等安全維護 4 年或 8 年，是否恰

當；或隨卸任時間拉長，是否可遞減對渠等安全維護的強度，這些都是值得探討。

而這部分可藉由蒐集歷年來卸任元首發生危害之案例多寡及其造成之損害來分析，

或參考國外制度，例如，美國對卸任總統的安全維護是提供終生保護（Ginsberg ＆  

Richardsonl,  2016），來探討這問題。 

國家元首之安全維護事項，屬於「特種勤務」，國安單位基於警衛對象的安全

考量，一定是以「絕對萬全」的 高原則來執行勤務61，在其卸任時予以相當程度

的人身安全維護也是有其必要性的。故依據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五款、第三條第

一項五款，分別由國家安全局供應安全護衛 8 人至 12 人、4 人至 8 人保護卸任總

統、副總統，且必要時得加派之。 

據媒體報導：「李登輝出門的陣仗，內衛由貼身隨扈戒備，少說 5、6 個人，

                                                        
61特種勤務基本原則：「兩大目標：親民愛民、絕對萬全，三項要求：防患未然、迅制突變、迅速

脫離，六種方法：先知先制、縱深警衛、全時戒備、彈性機動、保密欺敵、無形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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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台上發言，近距離內，警衛官手拿防彈板和黑色防彈公事包，人群中，混

雜著特勤人員，而外圍警官隊，光一個角落，算一算，也有 11 個人」，62這則新聞

是李登輝卸任 6 年後，2006 年 7 月 3 日的新聞，依報導內容看來，民眾會不會覺

得疑惑，卸任總統的隨扈不是 8 至 12 人嗎？是報導誇大不實嗎？那真實的卸任元

首安全維護工作狀況為何？以下為相關探討說明： 

一、卸任元首維安工作任務編組及勤務區分 

卸任元首是屬於特種勤務裡的安全維護對象，而為強調絕對萬全，確保任務

萬無一失，卸任元首維安工作所派遣使用的人力規模，絕不僅止於本條例第二、

三條所規定人員，該規定裡的安全維護人員，只是卸任元首 貼身的侍衛區侍衛

人員，特種勤務任務編組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七條第三項：「特種勤務任務編

組，該任務編組並得設下列各編組： 

(一) 侍衛編組。 

(二) 便衣編組。 

(三) 武裝編組。 

(四) 警察編組。 

(五) 其他因特種勤務需要臨時組成之編組。 

特種勤務的區分，尚有警衛對象住居所「區域警衛」、蒞臨場所警衛(內衛區警

衛、中衛區警衛)、線上警衛(道路警衛：負責前導的交通警察人員及沿線側衛及控

管道路交通號誌的交通管制警察人員)。 

二、卸任元首安全維護相關作業 

每一場特種勤務，從接收到該勤務需求申請，不是只有在安全維護對象蒞臨

時，把執勤的維安相關人員派遣出去而已，還有許多的前置作業需要處理。例如，

勤前整備的警衛計劃、蒞臨場所勤務會勘。 

為求勤務順遂及確保警衛對象絕對萬全，一場勤務的前置作業其警衛計畫及

                                                        
62TVBSNEWS，2006 年 7 月 3 日，〈減隨扈人數 立委：禮遇修法有漏洞〉，檢索日：2018 年 8 月

15 日，網址：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35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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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會勘即約略包含以下重點：了解責任地境範圍及任務特性、人力及裝備需求

並協調友軍、情報蒐集與危安目標之監控、 警衛車隊上下車點位置、警衛對象行

徑動線、是否安排貴賓室、活動場地(舞台)如何佈置、緊急脫離之緊控路線、指揮

所位置、預備隊位置、電子安檢門及蒐證、錄影(音)設置位置(必要時設置)、節目

活動儀節及出席人數、相關證件(樣證)獲得、與承辦單位或保全單位協調聯繫、畫

設現場圖、擬訂任務圖版及守則內容、行政支援之協調等事項，這些都還只是前

置作業，尚不包含勤務執行時先遣組的場地安檢、對現場人員的安檢、飲食安全

作業、警衛佈署……等警衛工作。 

有時一場勤務，安全護衛對象蒞臨時間或許只有短短幾分鐘，但這些安全護

衛勤務相關執勤人員為求絕對萬全，還是得萬無一失的執行這些耗時費力的相關

作業流程。 

三、執行卸任元首安全維護勤務人員 

特勤人員，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指國家安全局特種勤務指

揮中心（以下簡稱特勤中心）、總統府侍衛室、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

一警官大隊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警衛大隊等特種勤務專責單位所屬，負責策劃及

執行特種勤務相關工作之人員」。  

特勤編組人員，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三條第三項：「指前款以外，於本條

例第七條第一項所屬，依本條例於特種勤務生效時，納入特種勤務任務編組執行

特種勤務相關工作之人員」。 

特種勤務的警衛對象，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安全維護

對象具有下列五種身份人員： 

(一) 總統、副總統與其配偶與一親等直系血親 

(二) 卸任總統、副總統 

(三)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及其配偶 

(四) 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與其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 

(五) 其他經總統核定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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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人員的進用，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十五條：「對於規劃進用特勤人員

應通過安全查核並完成特勤中心特勤專業訓練及認證，始得執行特種勤務及支領

特勤職務加給，進用後應另為定期安全查核。各機關對納入特勤編組之人員亦應

通過查核及必要之訓練」。 

特勤人員的工作通常沒有晝夜之分，以確保維護對象之「絕對萬全」為目標。

在特勤編制員額受限，安全維護對象眾多、勤務時間長及受各界監督等多重工作

壓力下，特勤人員仍須保有高度自信和準確的判斷力，以處理任何的突發狀況，

有效執行任務 ( 陳世強，2011 )。特勤人員為配合保護對象的期望與維護其人身的

安全，因而特勤人員所擔負的角色與權限受到嚴峻的挑戰 ( 陳士雄，2009 )。特勤

人員進用及訓練養成不易，人員編制有限，但其安全維護對象有上述五種身份人

員，且隨著每 4 年或 8 年即有卸任總統、副總統需要安全維護，安全維護對象只

會愈來愈多。 

雖然依本條例派遣給予卸任總統、副總統的安全維護人員，相較於在任的總

統、副總統來說，人力已減少許多，63但依筆者本身的工作經驗(筆者服務於保六總

隊)，實際狀況可能是「本條例規定之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人力減少，但維安任務

工作需求卻沒減少」。按照特種勤務安全維護任務分工，卸任元首安全維護之勤務

主要是由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一警官大隊」負責。64據悉，目前卸任元首

的勤務派遣，比在任的副總統還多。 

據媒體 2018 年 4 月 2 日報導：為維護現任與卸任元首維安，必須安排特種勤

務，國安局報告，2018 年至今已經執行特種勤務超過 3 千場次。特勤中心副指揮

官周廣齊解釋，3 千場次的實施範疇包括官邸、蒞臨場所和線上警衛，若有 3 個蒞

臨場所，則也計算為 3 個場次，總計動用兵、警力達 16 萬餘人次，包括現任與卸

                                                        
63總統府軍職人員置侍衛長一人，中將；副侍衛長一人，警衛主任三人，少將；組長四人，主任醫

官一人，副組長四人，侍從武官四人，參謀官七人至十人，均上校；侍衛官三十四人，其中上校

十六人，中校十八人；參謀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其中中校十五人，少校十人；侍衛二十二人至二

十七人，其中少校十人至十五人，上尉十二人；醫官二人，其中中校一人，少校一人；藥劑官二

人，其中中校一人，少校一人；護理參謀官一人，少校；護理官二人，上尉。  
64警政署保六總隊「第一警官大隊」主要任務為負責副總統、卸任元首安全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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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正副元首維安，前總統馬英九與前副總統吳敦義的維安行程亦包含在內。立

委羅致政認為，維安需求應該要寫明現任與卸任的正副元首，否則會誤導外界 3

個月多達 3 千場次的維安，都是蔡總統和陳副總統的維安，這筆帳不能算在他們

身上。65 

檢視國內卸任元首安全維護上曾發生疏漏的案例，能公開找到有報導的案例

其實不多。以下依發生時間排序，列出我國卸任元首遭滋驚擾危害案例(表 4-2)： 

一、前總統李登輝遭潑紅墨水案 

2000 年 5 月 27 日，前總統李登輝出席桃園大溪舉行之社區運動會遭史姓退役

上校潑灑紅色墨汁，李一臉錯愕，史當場被隨扈所逮捕送交大溪警分局……李前

總統安全維護亮起紅燈 ( 蔡墩銘，2001 )。 

二、前總統李登輝於日機場遇襲，遭中國男子砸瓶案 

2007 年 6 月 10 日，前總統李登輝及夫人曾文惠、孫女李坤儀一行昨天結束訪

日行程，在日本成田機場準備返國時，一名混在支持群眾中的中國籍男子忽然朝

李前總統丟擲兩個裝有果汁的寶特瓶，瓶子沒有擊中李，當時圍繞在李登輝身邊

的日本特勤人員隨即排成人牆戒護，並迅速把滿臉愕然的李登輝火速推進海關裡，

他身後的曾文惠則受到驚嚇，身子站不穩，差一點跌倒；而另一邊，機場警員則

一擁而上，把攻擊李登輝的男子壓制在地上，所幸現場無人受傷。66 

三、前總統陳水扁遭襲踢案 

2008年7 月22日，陳水扁卸任後因涉及司法案件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應訊時，

遭一名男子趁混亂踢了他屁股一腳，當場遭警員拘捕。陳水扁事後到台大醫院檢

查，發現尾椎挫傷，疑有骨折，但無須住院，朝野各界事後紛紛譴責暴力，民進

黨更直斥國安局保護卸任元首不力。67 

                                                        
65 大紀元報導，2018 年 4 月 2 日，〈台現任、卸任元首維安 3 個月動員 16 萬人次〉，檢索日：2018

年 8 月 15 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8/4/2/n10270084.htm。 
66 蘋果日報，2007 年 6 月 11 日，〈李登輝遭中國男砸瓶〉，檢索日：2018 年 8 月 15 日，網址：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070610/23548827。 
67 蘋果日報，2008 年 7 月 22 日，〈涉誹謗案出庭應訊 陳水扁被踢屁股〉，檢索日：2018 年 8 月 15

日，網址：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80722/1137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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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總統李登輝嫁孫女，教會外遭丟書案 

2015 年 12 月 15 日，李登輝孫女出嫁，結婚儀式結束後，在教會外拍攝大合

照，在結束前發生一段小插曲，一名身穿藍色上衣的男子從背對教會左側丟「告

岩里政男書」入場，並且破口大罵李登輝，維安人員馬上上前壓制，將他強行拖

出場。68 

表4-2、我國卸任元首遭滋驚擾案例 

日期 卸任元首 案由 傷亡 

2000年5月27日 前總統李登輝 出席活動，遭退役男子潑灑紅墨汁。 無 

2007年6月10日 前總統李登輝 日本成田機場，遭中國男子砸瓶。 無 

2008年7月22日 前總統陳水扁 司法案件出庭前，遭男子襲踢。 無 

2015年12月5日 前總統李登輝 孫女喜宴，教會外合照遭男子丟書。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綜上案例，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其遭受危害的危險性似乎沒那麼高，歷年

來發生危害的案例不多，即便有發生，看似也不是很嚴重，且國內治安狀況尚屬

平穩，卸任元首被危害的風險，或許沒那麼高；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國對

於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工作，國安單位始終非常慎重其事的予以維安，因此降低

了卸任元首遭受危害的發生機率。 

總括來說，卸任元首的安全護衛，其實執勤人數絕不只本條例第二、三條所

規定之安全人員，而這些特種勤務所需耗費的成本(各項人事、裝備、交通費用及

社會成本)也是在本條例中看不出來的。 

民眾對於特勤因任務需要所採取之管制措施，常有情緒性的反應，陳情、抗

議事件不斷 ( 趙智玉，2009 )。對於卸任元首的安全維護，究竟應防護到何種程度

方能兼顧絕對萬全與親民愛民不擾民、安全維護勤務的運作及人力是否符合實際

需求等問題、除了上述以知的維安疏漏案例，尚有否其他未曾公開之維安案例或

                                                        
68民視新聞，2015 年 12 月 15 日，〈李登輝嫁孫女 民眾鬧場丟 A4 紙抗議〉，檢索日：2018 年 8 月

15 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aKYLv3Z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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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驚擾情事、卸任元首禮遇到期後，都再依「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

警衛派遣作業規定」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以「特定人士」申請隨扈，這些關於卸

任元首安全維護之相關問題與爭議，實有探究必要。 

肆、「禮遇停止」之條件是否再修正	

卸任元首的禮遇停止，目前存在之可能爭議有三： 

一、立委廖國棟、顏寬恒等16人提案修正禮遇停止條件 

2017 年 3 月 22 日立委廖國棟、顏寬恒等 16 人提案修正本條例，擬增訂：「有

損國家主權或發表損及國家尊嚴等言論與行為為禮遇停止條件，並應追討領受之

各款禮遇，返還國庫」。69以下為該草案提案說明： 

(一)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民國。 

(二) 卸任元首，對外仍具有代表國家形象，如美國卡特總統、柯林頓總統卸任後，

以卸任元首身份代表美國，於世界各國進行外交參訪；對內代表社會支持力

量，依照民主選舉機制，總統，是透過人民直接選舉，總統本身具有社會人

民支持，總統卸任後，仍具有一定社會支持力量。顯見卸任元首的言論與行

為，已不是個人的問題。 

(三) 為避免卸任元首一方面領取國家高額之禮遇，另一方面發表有損國家主權及

尊嚴等言論與行為，對國家傷害甚鉅，對國家傷害甚鉅，影響國家形象，故

增訂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四) 為以維護國家形象，新增第四條之一，明定有損國家主權或發表損及國家尊

嚴等言論與行為之卸任元首，應追討領受之各款禮遇，返還國庫。 

 

二、因羈押、判刑等「事實上不能享有禮遇」，應增列為「停止禮遇」條件 

卸任總統、副總統犯貪污罪經一審判決有罪者，供應安全護衛 2 人或 3 人，

                                                        
69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2 日印發，院總第 1004

號委員提案第 204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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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禮遇規定；若經判決有罪確定，停止供應安全護衛。呂啟元(2008)認為安全

護衛禮遇停止規定這部分，尚有些爭議及修正空間。70 

卸任元首或有可能因涉及較為嚴重之司法案件而遭裁定羈押。依據「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法院裁定羈押的期間，偵查中不得逾 2 月，審

判中不得逾 3 月。法院如果認為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得於期間未滿前，以裁定延

長羈押。法院得裁定延長羈押的次數與每次延長期間如下： 

(一)偵查中得延長羈押1次，期間不得逾2月。 

(二) 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案件，第一、二審得延長羈押3次，第三審得

延長羈押1次，每次延長均不得逾2月。 重本刑為超過10年有期徒刑之案件，

延長羈押不受次數限制。 

(三)發回更審的案件，延長羈押的次數應更新計算。 

2008 年 11 月 11 日， 高檢察署特偵組以前總統陳水扁與妻子吳淑珍涉嫌在

國務機要費、竹科龍潭基地及安亞專案機密外交等案中貪污逾 3 億，並將款項匯

往海外，涉貪污、洗錢等五罪，當庭將陳水扁逮捕，再以被告有串證之虞，向法

院聲請羈押禁見，陳水扁成為台灣首位遭聲押的卸任總統。71後來，陳水扁不斷延

長羈押，被關押在看守所裏。依本條例規定，未達停止供應安全護衛，但也就產

生安全維護人員如何執勤之問題，倘若安全維護人員仍須按規定執行其安全維護，

如何執行？針對這個部分，呂啟元認為禮遇條例應儘早修正，將被羈押、判刑等

「事實上不能享有禮遇」情形者，均應增列為「停止禮遇」之條件。 

表 4-3「我國卸任總統公職生涯或卸任後所涉司法案件表」，由表中可知我國

卸任元首所涉司法案件為數不少，關於卸任元首涉司法案件停止禮遇，似有必要

修正增列「停止禮遇」條件：若卸任元首因案羈押、判刑等「事實上不能享有禮

遇」情形者，停止禮遇(供應安全護衛)。以避免再發生當年前總統陳水扁被羈押，

國家安全局還要派 2 至 3 名安全護衛，以擔任聯絡官名義，24 小時在台北看守所

                                                        
70呂啟元，2008，〈禮遇條例應修正〉，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71自由時報，2008 年 11 月 11 日，〈台灣卸任元首首例 扁遭聲押上銬〉，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8 日，

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25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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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待命。72 

表4-3：我國卸任總統公職生涯或卸任後所涉司法案件表 

前總統李登輝 

案件 偵辦進度 

1994 年李登輝出訪南非時，允諾提供

1050 萬美元，款項先由國安密帳支

付，後再要求外交部逐年編列預算回

沖，這筆錢之後被用來資助「台灣綜

合研究院」，李登輝被控貪瀆。 

2014 年 8 月 20 日，台灣高等法院二審宣

判，李登輝部分維持無罪定讞。 

前總統陳水扁 

案件 偵辦進度 

龍潭購地案：陳水扁與其妻吳淑珍收

賄 3 億元，國庫用百億元購買龍潭工

業用地。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三審判決定讞。陳水

扁、吳淑珍各處有期徒刑 11 年。 

龍潭案洗錢部分：法院認定扁取得 3

億元賄款，透過人頭帳戶洗錢至海外。 

2012 年 7 月 26 日三審定讞。陳水扁、吳

淑珍各處有期徒刑 2 年。 

陳敏薰案：法院認定陳行賄扁妻吳淑

珍 1000 萬，欲獲大華證券董座， 後

任 101 董座。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三審定讞。陳水扁有期

徒刑 8 年、吳淑珍 8 年。 

南港展覽館案：法院認定力拓公司郭

銓慶行賄扁妻吳淑珍 9181 萬，取得評

選委員名單行賄，獲 35 億工程標案。 

2012 年 7 月 26 日定讞。吳淑珍處有期徒

刑 9 年。 

元大併復華案：法院認定元大馬家行

賄 2 億，扁幫忙除去辜家競爭，元大

取得復華經營權。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三審定讞。陳水扁處有

期徒刑 10 年，吳淑珍 8 年。 

教唆偽證罪案：法院認定吳淑珍教唆

子女、女婿作偽證，將國務費私用發

票說是公務支出。 

2011 年 8 月 17 日三審定讞。吳淑珍判刑

9 個月。 

備註: 

1. 以上案件合併執行刑期:陳水扁有期徒刑 20 年、併科罰金 2 億 5 千萬元；吳

淑珍有期徒刑 20 年、併科罰金 2 億元。所有貪汙金額 6 億 181 萬沒收。 

2. 扁珍三審定讞判無罪的案子包括辜仲諒政治獻金案、侵占機密外交零用金

案，因扁律師團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主張其健康狀況不適合受審，故在審中

所有案子全數停止審理。 

                                                        
72自由時報，2010 年 11 月 12 日，〈扁禮遇取消 即起撤回特勤〉，檢索日：2018 年 9 月 18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44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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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馬英九 

案件 偵辦進度 

馬小九特別費案：台北市長任內以特

別費支出其所收養流浪犬醫療費。 

2017 年 3 月 20 日獲不起訴。 

教唆洩密案：被控於總統任內，聽取

時任檢察總長黃世銘監聽時任立法院

長王金平與民進黨總召柯建銘之報

告，並指示黃隔天二度報告。 

2017 年 3 月 14 日起訴。高等法院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撤銷原判決，改判馬英九有

期徒刑四個月，得易科罰金，全案可上訴。 

大巨蛋案：被控台北市長任內建「大

巨蛋」時涉嫌圖利「遠雄集團」。 

偵辦中。 

貓纜案：被控於台北市長任內涉嫌圖

利廠商。 

偵辦中。 

財產來源不明案：被控總統任內申報

財產，財產增額與薪資比例不符，財

產來源交代不清。 

2017 年 3 月 23 日因罪證不足，北檢簽結。 

富邦銀併北銀案：被控台北市長任

內，涉賤賣「台北銀行」且圖利「富

邦金控」。 

新事證出現，重啟偵辦。 

黨產侵占背信案:中視、中廣、中影（三

中案），涉侵占黨產及背信。 

台北地檢署於 2018 年 7 月 10 日偵結此

案。馬英九、張哲琛、汪海清及蔡正元、

蔡妻洪菱霙及洪父 6 人遭起訴，其中馬英

九及張、汪 3 人因涉犯《證交法》特別背

信罪起訴。  

國發院土地案:被控黨主席任內，涉賤

賣國發院土地圖利「元利建設」。 

偵辦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於卸任元首是否要因涉及司法犯罪而取消安全維護，立法委員柯建銘有不

同看法，其曾在立法院會議中表示：「現任總統，根據憲法規定是不受刑事上之訴

究，對卸任總統副總統的禮遇是代表一個國家主權的延伸，因為他們曾經當過國

家的元首，他們知道很多國家機密，並不能因為他們有沒有犯罪而決定取消對他

們的禮遇但安全維護的期間多久為合理」。73 

綜上，是否要因卸任元首涉及司法案件而取消安全維護禮遇，存在著兩種不

同看法，這部分確有值得研究探討之處。 

                                                        
73立法院公報，第 101 卷第 56 期委員會紀錄，第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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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	

中華民國 99年 08月 19日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09月 01日公布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禮遇卸任總統、副總統，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卸任總統禮遇範圍)	

	 	 	 	卸任總統享有下列禮遇：	

	 	 一、邀請參加國家大典。	

	 	 二、按月致送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禮遇金，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	

	 	 三、提供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每年新臺幣八	

	 	 	 	 	 	 	 	百萬元，但第二年遞減為新臺幣七百萬元，第三年遞減為新臺幣六百萬	

	 	 	 	 	 	 	 	元，第四年遞減為新臺幣五百萬元，第五年以後不再遞減。	

	 	 四、供應保健醫療。	

	 	 五、供應安全護衛八人至十二人，必要時得加派之。	

	 	 前項第五款禮遇，由國家安全局提供。	

	 	 第一項禮遇除第一款外，其餘各款禮遇之有效期間與其任職期間相同，未滿	

	 	 	 	一年者以一年計。	

第三條	 (卸任副總統禮遇範圍)	

	 	 	 	卸任副總統享有下列禮遇：	

	 	 一、邀請參加國家大典。	

	 	 二、按月致送新臺幣十八萬元禮遇金，並隨同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之。	

	 	 三、提供處理事務人員、司機、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之費用，每年新臺幣四	

	 	 	 	 	 	 	 	百萬元，但第二年遞減為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第三年遞減為新臺幣三	

	 	 	 	 	 	 	 	百萬元，第四年遞減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第五年以後不再遞減。	

	 	 四、供應保健醫療。	

	 	 五、供應安全護衛四人至八人，必要時得加派之。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卸任副總統已依政務人員	

	 	 	 	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辦理退職者，其退職金仍依原規定辦理，不適用前項第	

	 	 	 	二款之規定。	

	 	 第一項第五款禮遇，由國家安全局提供。	

	 	 第一項禮遇除第一款外，其餘各款禮遇之有效期間與其任職期間相同，未滿	

	 	 	 	一年者以一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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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禮遇停止)	

	 	 	 	卸任總統、副總統之禮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之：	

	 	 一、再任有給公職。	

	 	 二、犯內亂、外患罪，經一審判決有罪。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四、移居國外定居。	

	 	 卸任總統、副總統犯貪污罪經一審判決有罪者，供應安全護衛二人或三人，	

	 	 	 	不適用第二條第一項、前條第一項禮遇規定；若經判決有罪確定，停止供應	

	 	 	 	安全護衛。	

	 	 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規定停止禮遇者，若經判決無罪確定，恢復禮遇並補	

	 	 	 	發停止禮遇期間應有之各項禮遇費用。	

第五條	 (禮遇停止)	

	 	 	 	總統、副總統因罷免、彈劾或判刑確定解職者，不適用本條例之禮遇。	

	 	 卸任總統、副總統被彈劾確定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六條	 (施行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附錄二、《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實施辦法》	

【公布機關】行政院	

1、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十九日行政院（67）台內字第 430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 條（名稱：卸任總統禮遇條例實施辦法）	 	

2、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90）台內字第 061382 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全文 13條；並溯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行政院院臺文字第	0950095297 號令發布廢	

	 	 	止	

第一條	

	 	 本辦法依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國家大典，包括下列國家大典：	 	

	 	 一、開國紀念。	 	

	 	 二、國慶。	 	

	 	 三、國父誕辰紀念。	 	

	 	 四、總統蔣公誕辰及逝世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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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憲紀念。	 	

	 	 六、國宴或其他大典。	 	

	 	 前項國家大典，由主辦機關專函邀請總統、副總統參加。	

第三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所定終身俸，依現任總統、副總統當月	

	 	 	 	之月俸數額，由總統府按月致送。	

第四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房屋及其設備，由總統府供應之。	 	

	 	 前項房屋作為辦公室且係租用者，每月租金不得超過卸任總統之終身俸月支	

	 	 	 	數額，面積不得超過六百六十平方公尺。	

第五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交通工具，包括車輛六輛及司機六人，由總	

	 	 	 	統府供應之。	

第六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處理事務人員及事務費，由總統府供應之。	 	

	 	 前項處理事務人員，其員額為八人。	

第七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保健醫療，包括卸任總統在國內外公私立醫	

	 	 	 	療機構或私人醫師健康檢查或醫療所需之一切費用，由總統府供應之。	

第八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安全護衛，其員額為十六人，由國家安全局	

	 	 	 	調派人員擔任；必要時，得視實際情況增減之。	

第九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所定卸任副總統之禮遇，除致送終身俸及邀請參加國家	

	 	 	 	大典外，其事項如下：	 	

	 	 一、供應交通工具車輛二輛及司機二人。	 	

	 	 二、供應處理事項人員三人或四人及事務費。	 	

	 	 三、供應在國內外公私立醫療機構或私人醫療健康檢查或醫療所需之一切費	

	 	 	 	 	 	 	用。	 	

	 	 四、供應安全護衛十二人；必要時，得視實際情況增減之。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由總統府供應之；第四款安全護衛事項，由國家	

	 	 	 	安全局調派人員擔任。	

第十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五項規定現任或卸任總統逝世後，其配偶比例本條例之規	 	 	

	 	 	 	定，應給予適當之禮遇及照顧，除由主管機關邀請參加國家大典外，其事項	

	 	 	 	如下：	 	

	 	 一、供應交通工具車輛二輛及司機二人。	 	

	 	 二、供應處理事項人員三人或四人及事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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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供應在國內外公私立醫療機構或私人醫師健康檢查或醫療所需之一切費	

	 	 	 	 	 	 	用。	 	

	 	 四、視實際需要供應安全護衛。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由總統府供應之；第四款安全護衛事項，由國家	

	 	 	 	安全局調派人員擔任。	

第十一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五項規定現任或卸任副總統逝世後，其配偶比例本條例之規	

	 	 	 	定，應給予適當之禮遇及照顧，除由主辦機關邀請參加國家大典外，其事項	

	 	 	 	如下：	 	

	 	 	 	一、供應交通工具車輛一輛及司機一人。	 	

	 	 二、供應處理事項人員二人及事務費。	 	

	 	 三、供應在國內外公私立醫療機構或私人醫師健康檢查或醫療所需之一切費	

	 	 	 	 	 	 	用。	 	

	 	 四、視實際需要供應安全護衛。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項，由總統府供應之；第四款安全護衛事項，由國家	

	 	 	 	安全局調派人員擔任。	

第十二條	

	 	 第三條至前條所需經費，除安全護衛事項由國家安全局編列預算支應外，均	

	 	 	由總統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